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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分析中學男子柔道選手，在減重訓練前後產生的體重、身體組

成、無氧能力及專項運動能力變化。以中學男子選手 20人為研究對象，在減重前

後，以身體組成分析儀進行體重及身體組成之變化分析，並在柔道訓練場上，實

施柔道專項檢測。運動結束後，採血分析乳酸值，判斷其無氧能力及柔道專項運

動能力。本研究係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及成對樣本 T 檢定，用來瞭解減重組與

無減重組訓練的前後，其本身對於「體重」、「身體組成」、「無氧能力」、「柔道專

項檢測」變項的實際值有無不同。統計方式 α值設定為＜.05。結果：在減重期間，

選手體重及身體組成面向下的身體總水重、肌肉重、除脂體重、脂肪分布、BMI、

BMR變項的實際值數據上有顯著差異。在無氧能力的乳酸值上，只有安靜乳酸值

及安靜心跳率有差異，其他均未達顯著差異。 

結論：在賽前一週內，控制體重 5％的急速減重，對於中學柔道選手運動表現沒有

顯著影響。因此，在柔道競賽中，賽前一週的急速減重 5％，對於國高中階段的柔

道選手是屬於合理範圍內。 

關鍵字:減重、身體組成、無氧能力、柔道專項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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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Chun-Ching. (2010). The Analysis Of Per And Post Weight Loss Specific 
Performance On Junior High School Male Judo Participant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variation in body weight, body composition, 
anaerobic capacity, and specific sports performance among male high school judo 
players before and after weight loss training. The subjects under test were 20 male high 
school judo participants. The variation in their body weight and body composition is 
analyzed with a body composition analyzed before and after weight loss, and they 
underwent specific judo tests at a judo court. At the end of exercise, their blood was 
sampled to assess the blood lactate level for determining their anaerobic capacity and 
specific judo performance. This study involves using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paired sample t test to determine variation in the variables "body weight", "body 
composition", "anaerobic capacity", and "specific judo performance" with a <0.05 
between the weight loss group and the non-weight-loss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Results: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ght los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layers' body weight and the total body water, muscle weight, fat-free weight, fat 
distribution, BMI, and BMR below the body composition plane; differences existed 
only in the rest lactate level and the rest heart rate, as far as the lactate level of the 
anaerobic capacity is concern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found in other 
parameters. 
 
Conclusion: A 5% drastic decrease in high school judo players' body weight within the 
one week before a competition does not have any marked effect on the high school judo 
players' performance; hence, a 5% drastic decrease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judo 
players' body weight within the one week before a competition is justifiable. 
 
Key words: weight loss, body composition, anaerobic capacity, specific judo test 



 III

謝誌 

    撰寫這篇論文，是我學術研究上的一座高山，研究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學海

浩瀚，所學實在不足，幸而有指導教授高明峰先生的悉心指導，鼓勵協助，引導

我能以穩健的步伐完成研究，在此由衷感謝高明峰博士的提攜教誨。也深深感謝

口試委員吳青華老師、張聰榮老師及翁誌誼老師，惠予我許多珍貴建議，使我的

論文更臻完善。 

    一路相陪，給予協助的夥伴們，是助我完成論文的另一份力量，謝謝瓊瑤老

師、淑婷學姊、昇浩學長、燕瑩、加惠、正心、俊吉、瑞賢的全力相挺，也感謝

后綜高中柔道隊的選手們的大力配合，還要感謝最心愛的家人父母，及辛苦孕育

雙胞胎的妻子孟瑾，他們是包容我支持我的強力後盾。 

    謹將這份小小淺薄的論文成績，獻給讓我有機會磨練學習的母校國立台灣體

育學院和辛勤指導我的每位老師，及所有關心我，協助我的親朋好友們，俊卿所

學疏淺，祈望先進賢達不吝指正，未來將在體育學術上繼續努力。 

 

                                                           俊卿  謹誌 

 

                                                      中華明國99年6月 



 IV

目  錄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II 

謝誌 ................................................................................................................................ III 

目  錄 ............................................................................................................................ IV 

表目錄 ...........................................................................................................................VII 

圖目錄 ............................................................................................................................ IX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4 

第三節  研究問題 ...................................................................................................... 4 

第四節  研究假設 ...................................................................................................... 4 

第五節  研究範圍 ...................................................................................................... 5 

第六節  研究限制 ...................................................................................................... 5 

第七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 ..........................................................................................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8 

第一節  柔道運動的體能特性 .................................................................................. 8 

第二節  急速減重對身體的影響 ............................................................................ 10 

第三節  減重對運動能力的影響 ............................................................................ 14 

第四節  乳酸與無氧能力的相關研究 .................................................................... 17 



 V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 20 

第一節  研究架構 .................................................................................................... 20 

第二節  研究步驟 .................................................................................................... 21 

第三節  研究對象 .................................................................................................... 22 

第四節  測驗時間與地點 ........................................................................................ 23 

第五節  實驗設備與器材 ........................................................................................ 23 

第六節  實驗設計與步驟 ........................................................................................ 23 

第四章  結果 ................................................................................................................ 27 

第一節  不同組別之減重訓練前差異性比較 ........................................................ 28 

第二節  實驗組在減重訓練前後的比較 ................................................................ 32 

第三節 對照組在一般訓練前後的比較 ................................................................ 36 

第四節  不同組別減重訓練後之比較 .................................................................... 40 

第五章  討論 ................................................................................................................ 45 

第一節  減重訓練對身體組成之影響 .................................................................... 45 

第二節  減重訓練對無氧能力之影響 .................................................................... 46 

第三節  減重訓練對柔道專項能力之影響 ............................................................ 47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50 

第一節  結論 ............................................................................................................ 50 

第二節  建議 ............................................................................................................ 51 

參考文獻 ........................................................................................................................ 52 

中文文獻 .................................................................................................................... 52 

外文文獻 .................................................................................................................... 55 



 VI

附錄一  受試者同意書 ................................................................................................ 58 

 



 VII

表目錄 

表 2-1  技擊類運動項目之能量來源 .......................................................................... 10 

表 2-2  節食與脫水對身體的影響生理 ...................................................................... 11 

表 2-3  急速減重對體重、肌肝醣與（等速）肌力的影響 ...................................... 11 

表 2-4  減重前後屈、伸肌力距變化 .......................................................................... 16 

表 3-1  受試者基本資料 .............................................................................................. 22 

表 3-2  減重期間選手的訓練課表 .............................................................................. 22 

表 4-1  實驗組減重前後身體參數變化列表 .............................................................. 27 

表 4-2  不同組別減重訓練前體重差異分析摘要表 .................................................. 29 

表 4-3  不同組別減重訓練前身體組成分析摘要表 .................................................. 30 

表 4-4  不同組別之減重訓練前無氧能力差異分析摘要表 ...................................... 31 

表 4-5  不同組別減重訓練後柔道專項檢測分析摘要表 .......................................... 32 

表 4-6  實驗組減重訓練前後體重分析摘要表 .......................................................... 33 

表 4-7  實驗組減重訓練前後身體組成分析摘要表 .................................................. 34 

表 4-8  實驗組減重訓練前後無氧能力分析摘要表 .................................................. 35 

表 4-9  實驗組減重訓練後柔道專項檢測分析摘要表 .............................................. 36 

表 4-10  對照組一般訓練前後體重之變化分析摘要表 ............................................ 37 



 VIII

表 4-11  對照組一般訓練前後身體組成之變化分析摘要表 .................................... 38 

表 4-12  對照組一般訓練前後無氧能力之變化分析摘要表 .................................... 39 

表 4-13  對照組訓練前後柔道專項檢測之變化分析摘要表 .................................... 40 

表 4-14  不同組別減重訓練後體重差異分析摘要表 ................................................ 41 

表 4-15  不同組別減重訓練後身體組成分析摘要表 ................................................ 42 

表 4-16  不同組別減重訓練後無氧能力分析摘要表 ................................................ 43 

表 4-17  不同組別減重訓練後柔道專項檢測分析摘要表 ........................................ 44 



 IX

圖目錄 

圖 3-1  研究架構圖 ...................................................................................................... 20 

圖 3-2  研究步驟圖 ...................................................................................................... 21 

 



 1

第一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 古 事 記 」 記 載 ， 最 早 的 空 手 比 力 格 鬥 技 術 ， 起 源 於 武

御 雷 命 與 建 御 名 方 神 ， 後 來 演 變 為 現 在 的 柔 術 與 相 撲 。 柔 術

是 日 本 特 有 武 術 之 一 ， 與 太 刀 、 槍 同 為 日 本 戰 國 時 代 所 需 武

技 ， 經 多 人 研 究 而 產 生 。 由 於 柔 術 在 名 稱 、 技 術 上 有 許 多 差

異 ， 產 生 了 眾 多 流 派 ， 如 竹 內 流 、 天 神 真 楊 流 等 流 派 。 明 治

時 代 因 廢 除 武 士 制 度 ， 柔 術 一 度 沒 落 （ 小 古 澄 之 ， 1 9 7 4） 。  

    以 格 鬥 戰 技 為 主 的 柔 術，後 來 演 進 為 躍 上 國 際 舞 台 的「 柔

道 」 （ 真 柄 浩 ， 1 9 8 6） ， 最 大 功 臣 ， 就 屬 嘉 納 治 五 郎 。 他 於

1 8 8 2 年，在 東 京 永 昌 寺 內 開 設 第 一 家 柔 道 館 —講 道 館。「 講 道

館 」 開 館 後 ， 參 加 者 日 漸 增 加 ， 後 來 陸 續 擴 展 ， 遷 移 到 神 田

南 神 保 町 、 麴 町 上 二 番 町 、 富 士 見 町 、 本 鄉 真 砂 町 、 小 石 川

區 下 富 坂 、 大 塚 坂 下 町 等 地 。 1 9 3 3 年 （ 昭 和 8 年 ） 一 月 ， 水

道 橋 的 大 講 道 館 開 幕 時 ， 道 場 規 模 已 有 五 百 四 十 疊 榻 榻 米 寬

廣 ， 所 收 門 生 也 到 達 數 十 萬 人 之 多 ， 柔 道 由 嘉 納 治 五 郎 推 廣

後 ， 而 且 由 日 本 傳 入 台 灣 ， 成 為 許 多 好 手 投 入 練 習 的 技 擊 類

運 動 。 發 展 至 今 已 有 一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 柔 道 大 事 典 編 集 委 員

會 ， 1 9 9 9） 。  

    大 多 數 的 技 擊 類 運 動，如 跆 拳 道、拳 擊、角 力、柔 道 等 ，

都 是 以 體 重 分 級 ， 所 有 參 加 這 些 運 動 項 目 的 運 動 員 大 都 經 歷

過 減 重 的 困 擾 。 平 常 訓 練 時 ， 多 數 選 手 的 體 重 常 會 高 於 比 賽

級 數 的 體 重 限 制 3 - 5 k g。 為 了 取 得 比 賽 優 勢 ， 在 比 賽 前 期 時 ，

選 手 往 往 選 擇 利 用 減 重 的 方 式 ， 以 求 參 與 體 重 較 輕 的 級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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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獲 得 比 賽 優 勢 。 減 重 已 儼 然 成 為 許 多 柔 道 選 手 的 競 賽 策 略

及 戰 術 之 一 。 研 究 者 目 前 擔 任 中 學 柔 道 教 練 ， 在 比 賽 前 ， 常

看 到 學 生 因 不 當 的 減 重 造 成 比 賽 中 狀 況 不 佳 ， 導 致 無 法 正 常

發 揮 實 力 而 痛 失 獎 牌 。 造 成 這 種 遺 憾 的 主 因 ， 是 因 為 大 多 數

選 手 都 選 擇 在 比 賽 前 1 - 2週 急 速 減 重 ， 運 用 增 加 運 動 量 ， 減 少

食 物 和 水 分 的 攝 取 ， 穿 著 不 透 氣 的 衣 物 訓 練 等 方 式 ， 希 望 在

比 賽 前 快 速 達 到 目 標 體 重 。 但 是 這 種 急 速 減 重 的 控 制 方 式 ，

卻 會 破 壞 人 體 內 能 量 儲 備 的 機 制 ， 使 身 體 各 項 活 動 能 力 受 到

限 制 （ 張 銀 霖 ， 2 0 0 6）， 也 導 致 心 臟 和 循 環 系 統 的 工 作 負 荷 量

加 大 ， 甚 至 影 響 肌 肉 的 協 調 與 平 衡 ， 造 成 比 賽 中 肌 力 下 降 ，

提 早 出 現 疲 勞 ， 身 體 產 生 熱 衰 竭 的 現 象 （ 曲 綿 域 ， 1 9 9 8）。 尤

其 青 少 年 正 在 快 速 成 長 發 育 的 階 段 ， 能 量 與 營 養 的 供 給 對 選

手 有 著 深 遠 的 影 響 （ B a r - O r ,  2 0 0 1）， 如 果 減 重 不 當 ， 將 嚴 重

影 響 到 發 育 與 生 理 各 項 機 能 。 急 速 減 重 的 相 關 文 獻 中 ，（ 陳 元

和， 1 9 9 7）曾 提 出 不 當 的 體 重 控 制 所 帶 來 的 傷 害。研 究 指 出 ，

不 當 減 重 主 要 是 藉 由 嚴 厲 的 控 制 食 物 和 飲 水 ， 並 結 合 密 集 超

量 的 激 烈 運 動 ， 或 經 由 利 尿 劑 、 瀉 藥 及 嘔 吐 等 方 式 來 減 重 。

這 些 違 反 生 理 機 制 的 破 壞 方 式 對 健 康 有 著 極 大 的 損 害 ， 甚 至

導 致 死 亡 。 曾 經 有 一 個 南 韓 的 優 秀 柔 道 運 動 員 ， 在 奧 運 比 賽

前 夕，突 然 心 臟 麻 痺，死 於 訓 練 中 心，推 測 死 亡 原 因 就 是「 過

量 的 減 重 」 (陳 元 和 ， 1 9 9 7 )。 以 上 由 於 急 速 減 重 的 不 當 ， 造 成

選 手 健 康 的 傷 害 ， 甚 至 喪 失 寶 貴 生 命 的 研 究 和 案 例 ， 讓 研 究

者 印 象 深 刻 。  

競 技 柔 道 是 一 種 高 強 度 運 動，運 動 員 必 須 嘗 試 在 短 時 間 內

運 用 熟 練 技 術 與 靈 活 戰 略，攻 擊 對 方，控 制 對 方。而 良 好 的 體

適 能 是 制 敵 和 先，贏 得 勝 利 的 最 大 支 持 ( F r a n c h i n i  e t  a l . ,  2 0 0 5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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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o m a s  e t  a l . ,  1 9 8 9 )。 現 今 國 際 柔 道 競 賽 的 形 式 已 經 變 成 在 連

續 5 分 鐘 ， 可 以 額 外 延 長 直 到 一 方 得 分 或 一 直 到 另 一 回 合 5

分 鐘 結 束 ( I J F 網 站 ， 2 0 0 4 年 )。 然 而 在 所 允 許 的 時 間 內 ， 格 鬥

期 間 有 很 多 時 候 會 中 斷 。 典 型 的 時 間 架 構 為 每 3 0 秒 活 動 時 間

有 1 0 秒 間 隔 ( C a s t a r l e n a s 1 9 9 7 , P l a n a s； 1 9 8 7 S i k o r s k i )。 這 樣 的

競 賽 形 式 所 產 生 的 生 理 需 求，加 重 了 有 氧 系 統 與 無 氧 系 統 的 負

擔。無 氧 系 統 在 競 賽 期 間 提 供 短 暫、快 速、全 力 爆 發 的 最 大 力

量，而 有 氧 系 統 則 在 格 鬥 期 間 提 供 運 動 員 持 久 努 力 的 能 力，並

且 在 短 暫 休 息 或 放 鬆 努 力 的 期 間 提 供 恢 復 能 力 。

（ F r a n c h i n i , 2 0 0 3）  

    這 些 作 業 負 荷 都 屬 於 高 強 度 的 運 動，而 且 訓 練 或 比 賽 時 ，

沒 有 充 裕 的 間 歇 休 息 時 間 ， 導 致 A T P - C P  能 量 系 統 來 不 及 恢

復 ， 只 好 轉 由 無 氧 醣 酵 解 路 徑 來 提 供 所 需 的 能 量 來 源 。

R o q u e t t e ( 1 9 9 2 ) 針 對 柔 道 常 用 的 O - s o t o - g a r i （ 大 外 割 ）  和

K o s o t o - g a r i（ 大 內 割 ）二 種 摔 法 能 量 運 作 的 研 究 中，顯 示 出 這

二 種 摔 法 皆 有 極 高 的 乳 酸 濃 度，而 乳 酸 經 常 被 視 為 運 動 負 荷 強

度 的 生 化 指 標 之 一，且 常 用 於 訓 練 強 度 的 評 定 及 調 控，以 及 應

用 於 訓 練 方 法 的 選 擇 和 運 動 疲 勞 的 診 斷 上 ( W e l t m a n ,  1 9 9 5 )。  

    運 動 後 最 高 乳 酸 值越 高，表 示 運 動 員 產 生 乳 酸 的 能 力 以 及

忍 受 乳 酸 的 能 力 較 高，也 就 是 無 氧 能 力 較 好；反 之，最 高 乳 酸

值 低 ， 則 無 氧 能 力 較 差 。 （ 陳 相 榮 ， 1992）  

因 此 愈 能 夠 忍 受 酸 性 化 的 選 手，表 現 得 愈 好，運 動 能 力 越

強 ( B o m p a ,  1 9 9 9 / 2 0 0 1 )。 故 研 究 者 擬 以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在 減 重 其

間 的 變 化 為 研 究 主 題，並 在 運 動 結 束 後 測 量 選 手 的 血 乳 酸，以

了 解 減 重 對 選 手 生 理 狀 況 的 影 響 及 變 化 情 形，以 提 供 教 練 及 選

手 參 考，期 能 提 供 柔 道 選 手 有 效 率 的 減 重，同 時 不 會 影 響 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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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機 能 ， 而 能 永 續 運 動 生 命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以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 針 對 減 重

期 間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及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變 化 進 行 探

討 ， 其 主 要 研 究 之 目 的 如 下 。  

一 、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體 重 之 分 析 。  

二 、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身 體 組 成 之 分 析 。  

三 、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無 氧 能 力 之 分 析 。  

四 、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柔 道 專 項 能 力 之 分

析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問 題 為 ：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 在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與 其 專 項 能 力 上 是 否 會 有

差 異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一 、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體 重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身 體 組 成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無 氧 能 力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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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實 驗 控 制 期 為 一 週，受 試 者 在 一 週 內 減 輕 原 本 體 重 5 %，

觀 察 並 測 量 減 重 後 受 試 者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之 變 化 ， 以 分 析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的 表 現 。  

 

第 六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為 了 模 擬 青 少 年 運 動 員 實 際 減 重 的 過 程，並 且 考 慮 到 受

試 者 的 健 康 及 安 全 ， 本 研 究 未 統 一 限 制 受 試 者 的 飲 食 ，

而 由 選 手 以 個 人 方 式 進 行 減 重 ， 因 此 ， 未 統 一 控 制 飲

食 ，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  

二 、  本 研 究 所 做 的 無 氧 能 力 檢 測 及 柔 道 專 項 檢 測，是 以 過 肩

摔 為 測 驗 動 作，所 以 過 肩 摔 是 否 為 受 試 者 的 得 意 技，為

本 研 究 限 制 。  

 

第 七 節   名 詞 操 作 型 定 義  

一 、 急 速 減 重 （ r a p i d  w e i g h t  l o s s）  

    本 研 究 之 急 速 減 重 是 指 受 試 者 須 在 一 週 內 減 去 體 重 至 少

3 k g（ 原 體 重 3％ - 5％ ）。實 驗 期 間，不 得 使 用 任 何 減 肥 藥 物 、

利 尿 劑、瀉 藥 等 方 式 進 行 減 重（ 沙 玲 莉，2 0 0 2；張 銀 霖，2 0 0 6）。 

 二 、 身 體 組 成 （ b o d y  c o m p o s i t i o n）  

    體 重 分 為 脂 肪 重 （ F a t  We i g h t） 和 非 脂 肪 重 （ F a t  F r e e  

We i g h t），身 體 組 成 就 是 指 身 體 內 脂 肪 與 非 脂 肪 在 體 重 所 佔 的

比 率 。 身 體 組 成 的 指 標 對 運 動 員 的 成 績 表 現 ， 存 在 著 極 大 影

響 ， 也 是 運 動 員 在 決 定 是 否 要 減 重 前 ， 所 必 須 了 解 的 一 項 重

要 依 據。運 動 員 的 體 脂 肪 量，在 賽 前 以 維 持 體 重 的 7 % - 1 2 %為

理 想 目 標 ， 最 好 不 要 超 過 1 5 %， 而 減 重 所 降 低 的 量 則 不 可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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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 %， 以 避 免 產 生 危 險 (陳 元 和 ， 1 9 9 7 )。   

較 常 被 應 用 的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方 式 ， 也 是 較 被 肯 定 認 同 且

具 有 信 度 、 效 度 的 方 式 有 ： 水 中 秤 重 、 皮 下 脂 肪 厚 度 測 量 、

電 阻 測 量 、 超 音 波 檢 測 等 方 式 （ 陳 坤 檸 ， 2 0 0 2）。  

    在 本 研 究 中 所 指 之 身 體 組 成 為 受 試 者 在 減 重 前 與 減 重 期

間 使 用 I n b o d y 3 . 0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測 得 的 脂 肪 百 分 比 率 、 脂

肪 重 、 基 礎 代 謝 率 、 身 體 總 水 量 以 及 肌 肉 重 。  

三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a n a e r o b i c  c a p a c i t y）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是 在 氧 氣 不 足 的 情 況 下 ， 從 事 運 動 的 能

力 。 無 氧 運 動 的 存 在 ， 是 因 ： 一 、 體 （ 肌 肉 ） 內 存 有 磷 化 物

及 肝 醣 ， 而 磷 化 物 及 肝 醣 會 在 無 氧 情 況 下 自 動 產 生 AT P， 提

供 運 動 時 所 需 能 量 。 二 、 某 些 特 別 的 激 烈 運 動 ， 或 運 動 的 特

質 屬 於 瞬 間 用 力 者 ， 氧 氣 無 法 立 即 充 份 供 給 ， 於 是 不 得 不 在

缺 氧 的 情 況 下 運 動 （ 林 正 常 ， 2 0 0 2）。  

    進 行 無 氧 運 動 時 ， 身 體 會 代 謝 出 乳 酸 ， 研 究 者 常 用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運 動 後 的 最 大 血 乳 酸 值 ， 來 評 估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謝

伸 裕 ， 2 0 0 2）。 當 乳 酸 閾 值 高 於 4mmol/L的 平 衡 標 準 時 ， 表 示

無 氧 及 乳 酸 系 統 為 當 時 運 動 狀 態 中 的 主 要 供 能 系 統 。 而 乳 酸

閾 值 一 班 相 當 於 每 分 鐘 心 跳 168~170次，當 心 跳 率 高 出 時，也

可 顯 示 供 能 是 以 無 氧 系 統 為 主 （ H o w a l d， 1 9 7 7）  

    柔 道 屬 於 全 身 性 運 動 ， 所 以 本 研 究 之 無 氧 能 力 測 試 ， 安

排 受 試 者 在 減 重 前 及 減 重 後 ， 分 別 在 柔 道 訓 練 場 上 ， 依 據

( S t e r k o w i c z , 1 9 9 5 )所 提 出 的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檢 測 標 準 作 測 試 。

受 試 者 找 兩 名 身 高 與 體 重 相 近 的 柔 道 選 手 擔 任 被 摔 者 ， 彼 此

位 置 相 距 6 公 尺 ， 而 受 試 者 與 將 被 摔 者 距 離 3 公 尺 遠 。 檢 測

程 序 分 成 三 段 期 間 ： 1 5 秒 ( A )、 3 0 秒 ( B )與 3 0 秒 ( C )， 之 間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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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有 1 0 秒 的 間 隔。在 每 段 期 間 裡，執 行 者 利 用 過 肩 摔，把 搭

檔 摔 擲 在 地，次 數 要 盡 可 能 的 多，並 在 運 動 結 束 後 3、5 分 鐘，

於 非 慣 用 手 指 尖 採 取 血 液 樣 本 ， 並 以 乳 酸 分 析 儀 分 析 乳 酸

值 ， 判 斷 其 無 氧 能 力 。  

四 、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診 斷  

    專 項 診 斷 是 以 接 近 比 賽 之 動 作 型 態 進 行 測 試 ， 其 診 斷 方

式 也 是 一 種 訓 練 模 式 ， 主 要 為 提 升 運 動 員 之 專 項 能 力 （ 張 嘉

澤 、 詹 元 碩 ， 2 0 0 5）。  

    依 據 S t e r k o w i c z ( 1 9 9 5 )所 提 出 的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標 準 ， 分

別 在 檢 測 一 完 成 以 及 完 成 後 1 分 鐘 ， 檢 查 運 動 員 的 心 跳 速

率 ， 加 上 摔 擲 數 ， 而 計 算 出 以 下 指 數 ：  

 

    柔 道 專 項 能 力 指 數 =心 跳 速 率 (bpm)+檢 測 完 成 後 1 分 鐘

的 心 跳 速 率 (bpm)/摔 擲 數 (總 數 )。 檢 測 時 表 現 越 好 ， 指 數 就

越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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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節 文 獻 探 討 共 分 為 三 個 部 份 ： 第 一 節 ： 柔 道 運 動 的

體 能 特 性 。 第 二 節 ： 急 速 減 重 對 身 體 影 響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第

三 節 ： 減 重 後 對 運 動 能 力 的 差 異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第 一 節   柔 道 運 動 的 體 能 特 性  

一 、 柔 道 運 動 訓 練 過 程 專 項 體 能 之 探 討  

    柔 道 是 一 種 瞬 間 爆 發 力 的 運 動 項 目 ， 雙 方 對 峙 時 ， 誰 能

夠 在 最 短 的 瞬 間 中，發 揮 最 大 的 動 力 做 破 勢 動 作，進 而 取 位、

施 術 ， 就 能 取 得 致 勝 關 鍵 。 因 此 柔 道 運 動 的 勝 負 往 往 在 一 轉

眼 發 生 ， 有 時 雙 方 實 力 相 當 ， 也 會 維 持 長 時 間 僵 持 不 下 的 狀

態 ， 在 如 此 激 烈 的 過 程 中 ， 肌 力 、 肌 耐 力 、 爆 發 力 與 速 動 就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陳 榮 煌、蘇 俊 賢、陳 雍 元、陳 文 進， 2 0 0 5）。 

 

二 、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之 訓 練  

    柔 道 是 屬 於 技 擊 類 的 運 動 項 目 ， 其 運 動 特 性 是 兩 個 人 在

接 觸 攻 防 的 抗 衡 過 程 中 ， 展 現 出 力 量 與 技 巧 。 因 此 在 身 體 素

質 的 要 求 上 ， 必 須 具 備 良 好 的 爆 發 力 、 柔 韌 性 、 靈 敏 性 、 速

度 以 及 耐 力 （ 陳 文 進 、 洪 敦 賓 ， 2 0 0 6年 ） 。  

 

三 、 柔 道 運 動 體 能 特 性 之 探 討   

    柔 道 運 動 是 激 烈 的 近 身 對 抗 項 目，是 一 種 集 力 量、技 巧、

耐 力 、 反 應 性 和 觀 察 力 於 一 身 的 運 動 ， 其 中 以 強 度 大 和 反 應

迅 速 為 主 要 特 徵 。 孫 秋 紅 （ 2 0 0 3） 指 出 ， 影 響 柔 道 運 動 員 成

績 的 主 要 因 素 包 括 基 本 運 動 技 巧 、 靈 敏 性 、 運 動 感 覺 、 柔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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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 柔 韌 性 、 耐 力 、 力 量 、 速 度 、 爆 發 力 、 健 康 水 準 、 心

理 技 能 、 戰 術 以 及 周 圍 環 境 等 等 ， 其 中 屬 於 身 體 素 質 的 部 分

包 含 力 量、速 度、耐 力、爆 發 性、柔 韌 性（ 紀 俊 安、陳 雍 元 ，

2 0 0 6） 。  

    綜 合 以 上 文 獻 的 結 論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在 柔 道 比 賽 中 ， 選

手 必 須 與 對 手 互 相 抗 力 ， 並 企 圖 制 服 對 方 以 取 得 勝 利 ， 因 此

柔 道 運 動 需 要 高 度 的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強 大 的 肌 力 、 流 暢 的 技

巧 以 及 策 略 的 運 用 、 時 機 的 掌 握 ， 這 些 都 是 克 敵 制 勝 的 關 鍵

（ 鄭 吉 祥 、 駱 俊 霖 、 黃 建 人 ， 2 0 0 3）。  

    柔 道 運 動 涉 及 體 重 、 爆 發 力 、 肌 力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技

巧 、 策 略 運 用 、 以 及 時 機 掌 握 ， 因 此 柔 道 選 手 需 要 非 常 完 整

而 全 面 的 訓 練 計 劃 ， 藉 由 運 動 能 量 供 應 系 統 （ 表 2 - 1） 可 以

發 現，在 一 場 五 分 鐘 的 柔 道 運 動 比 賽 中，無 氧 能 量 代 謝 佔 9 0

％ ， 而 有 氧 能 量 代 謝 只 佔 了 1 0％ 的 極 小 部 分 （ 張 銀 霖 ，

2 0 0 6）。由 此 可 推 知，無 氧 運 動 的 暴 發 力 對 柔 道 運 動 的 體 能 表

現 ，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效 果 ， 也 是 柔 道 選 手 應 該 重 視 發 展 的 主 要

生 理 能 力 (Thomas 等 人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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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技 擊 類 運 動 項 目 之 能 量 來 源  

項 目  無 氧 系 統  乳 酸 系 統  有 氧 系 統  

角 力  6 0％  3 0％  1 0％  

比 賽 中 柔 道  5 0％  4 0％  1 0％  

空 手 道  5 0％  4 0％  1 0％  

跆 拳 道  5 0％  4 0％  1 0％  

非 比 賽 季 平 時 練 習  6 0％  3 0％  1 0％  

比 賽 前  5 0％  4 0％  1 0％  

資 料 來 源 :張 銀 霖 （ 2 0 0 6）   

 

第 二 節   急 速 減 重 對 身 體 的 影 響  

    急 速 減 重 過 量 ， 會 對 人 體 產 生 各 種 不 良 影 響 。 禁 食 多 天

或 過 量 的 減 食 ， 會 造 成 能 量 物 質 、 維 生 素 和 無 機 鹽 物 質 的 攝

入 量 大 大 減 少 ， 導 致 體 內 代 謝 的 紊 亂 。 如 機 體 蛋 白 的 損 失 會

造 成 負 氮 失 衡 、 維 生 素 大 量 流 失 ， 從 而 使 體 內 生 理 調 節 機 能

降 低 、 大 量 脫 水 ， 鹽 代 謝 產 生 負 平 衡 。 除 此 之 外 ， 脫 水 還 會

使 血 漿 容 量 減 少，收 縮 壓 下 降，心 率 加 快，心 臟 負 擔 增 加（ 于

葆、沈 時 義、王 政 賢 等， 1 9 9 0）。急 速 減 重 的 影 響 會 造 成 脫 水，

心 臟 血 管 系 統 負 荷 增 加 ， 體 蛋 白 質 及 無 機 鹽 流 失 ， 肝 醣 儲 存

量 耗 竭，腎 系 統 負 荷 加 重（ 張 志 峰， 2 0 0 4；鄭 麗 霞， 2 0 0 4，）。

目 前 一 些 體 重 分 級 項 目 的 運 動 選 手 ， 都 採 取 節 食 與 脫 水 的 方

式 來 達 到 急 速 減 重 的 效 果 ， 但 是 這 兩 種 方 式 會 對 身 體 造 成 不

良 的 副 作 用 （ 如 表 2 - 2）， 除 了 影 響 比 賽 表 現 ， 嚴 重 者 甚 至 會

因 減 重 不 當 而 斷 送 生 命 。 另 外 H o u s t o n 曾 研 究 急 速 減 重 對 體

重 、 肌 肝 醣 與 肌 力 的 影 響 ， 結 果 證 明 由 於 肌 肝 醣 量 的 降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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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 伸 展 力 明 顯 下 降 因 此 ， 過 量 急 速 的 減 重 的 確 會 對 人 體 產 生

不 好 的 影 響 。（ 如 表 2 - 3）（ 林 正 常 ， 1 9 9 7）。 因 此 ， 過 量 急 速

減 重 的 確 會 對 人 體 產 生 不 好 的 影 響 。  

 

表 2 - 2   節 食 與 脫 水 對 身 體 的 影 響  

肌 力 減 退  

作 業 持 續 時 間 縮 短  

血 漿 與 血 量 減 少  

非 最 大 作 業 時 心 機 能 下 降  

心 跳 率 增 加  

每 跳 輸 出 量 減 少  

心 輸 出 量 減 少  

氧 攝 取 量 減 少  

體 溫 調 節 機 能 障 礙  

腎 血 流 量 、 濾 過 量 減 少  

肝 醣 枯 竭  

電 解 質 排 出 增 加  

資 料 來 源 ： 林 正 常 （ 1 9 9 7）  

 

表 2 - 3   急 速 減 重 對 體 重 、 肌 肝 醣 與 （ 等 速 ） 肌 力 的 影 響  

 體   重  

（ k g）  

肌 肝 醣

( m m o l / k g / d m )

   伸 膝 肌 （ N m）

 低 速  中 速   高 速

減 重 前  7 3 . 9  2 7 1  1 9 5   1 4 5   1 1 5  

減 重 四 天 後  6 8 . 9  1 4 7  1 7 0   1 3 5   1 0 0  

比 賽 開 始 前  7 1 . 4  1 6 8  1 6 5   1 3 5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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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玲 莉（ 2 0 0 2）曾 指 出，急 速 減 重 對 運 動 選 手 的 體 溫、脈

搏 、 呼 吸 以 及 血 壓 等 基 本 生 理 測 量 值 都 會 產 生 影 響 。 醫 護 人

員 對 一 般 人 的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作 基 本 評 估 時 ， 體 溫 、 脈 搏 、 呼

吸 、 血 壓 這 四 項 基 本 生 理 測 量 ， 對 人 體 的 健 康 及 身 體 功 能 的

顯 現 ， 往 往 能 提 供 正 確 的 指 示 ， 並 有 其 正 面 積 極 的 意 義 。  

一 、 體 溫  

    體 溫 主 要 受 腦 間 下 視 丘 的 體 溫 調 節 中 樞 控 制 ， 具 有 恆 溫

性 ， 一 般 成 人 正 常 體 溫 介 於 3 6 . 7 - 3 7 度 C 之 間 。 肌 肉 活 動 ，

禁 食 ， 生 理 機 能 下 降 ， 睡 眠 不 足 ， 情 緒 變 動 等 諸 多 因 素 均 會

影 響 體 溫 ， 但 其 波 動 不 會 超 過 1％ 的 幅 度 。 只 有 在 長 時 間 激

烈 運 動 、 生 病 或 長 時 間 處 於 極 熱 或 極 冷 的 環 境 時 ， 體 溫 才 可

能 偏 離 正 常 範 圍（ 林 正 常， 1 9 9 7）。而 陳 吉 棣（ 1 9 9 4）曾 研 究

指 出 ， 急 速 減 重 會 使 體 溫 調 節 過 程 受 到 損 害 ， 每 當 體 重 減 輕

1％ 時 ， 肛 溫 會 便 會 升 高 0 . 1 7 - 0 . 2 8 度 C。  

二 、 脈 搏  

    心 臟 每 次 收 縮 ， 將 血 液 打 入 主 動 脈 後 ， 血 液 會 在 彈 性 的

動 脈 系 統 產 生 波 動 ， 這 些 波 動 可 以 在 身 體 某 幾 個 部 位 看 出

來 ， 或 觸 摸 得 出 來 。 脈 搏 就 是 指 動 脈 的 搏 動 情 形 。 搏 動 的 起

因 來 自 心 搏 ， 在 正 常 情 形 下 ， 脈 搏 次 數 等 於 心 跳 次 數 。 但 有

時 心 搏 太 小 ， 脈 動 無 法 被 察 覺 出 來 ， 此 時 脈 搏 數 並 不 一 定 等

於 心 跳 次 數 （ 國 家 網 路 醫 院 ， 2 0 0 9）。  

    一 般 成 人 正 常 脈 搏 約 7 2 - 8 0 次 /分，影 響 脈 搏 數 的 因 素 包

含 年 齡、性 別、體 重、運 動、飲 食、體 溫、藥 物、及 血 壓 等 。

就 減 重 對 脈 搏 的 影 響 而 言 ， 當 攝 取 的 能 量 過 低 或 脫 水 時 將 使

體 內 體 溫 上 升 ， 每 當 體 溫 升 高 1％ ， 則 相 對 脈 搏 數 率 每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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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增 加 7 - 1 0 次 （ 沙 玲 莉 ， 2 0 0 2）。  

三 、 呼 吸  

    一 般 成 年 人 呼 吸 頻 率 為 1 6 - 2 0 次 ， 影 響 呼 吸 速 率 的 原 因

包 含 發 燒 、 冷 熱 刺 激 、 運 動 、 性 別 、 呼 吸 深 淺 、 情 緒 、 疾 病

等 。 呼 吸 是 為 了 提 供 組 織 代 謝 所 需 的 氧 氣 ， 同 時 將 二 氧 化 碳

排 出 體 外，並 維 持 或 調 節 體 內 酸 鹼 值 的 平 衡（ 沙 玲 莉，2 0 0 2）。

呼 吸 的 另 一 功 能 為 散 熱 ， 激 烈 運 動 時 ， 大 量 體 熱 可 經 由 呼 吸

管 道 排 出 體 外，協 助 身 體 溫 度 調 節（ 林 正 常， 1 9 9 7）。但 是 當

節 食 、 限 水 使 運 動 員 體 內 產 生 半 脫 水 現 象 時 ， 就 會 妨 礙 體 溫

的 調 節 ， 使 身 體 內 各 項 生 理 機 能 普 遍 下 降 ， 進 而 影 響 呼 吸 循

環 系 統 的 正 常 （ 陳 吉 棣 ， 1 9 9 4； 林 正 常 ， 1 9 9 7）。  

四 、 血 液 生 化 的 影 響  

    急 速 減 重 會 因 為 禁 食 或 限 制 飲 食 造 成 基 礎 代 謝 率 下 降

（ B M R），而 脫 水 會 造 成 心 搏 輸 出 量 減 少、血 液 循 環 量 減 少 ，

這 些 因 素 ， 均 會 促 使 血 壓 下 降 或 偏 低 （ 沙 玲 莉 ， 2 0 0 2）。  

    陳 吉 棣 （ 1 9 9 4） 指 出 ， 在 急 速 減 重 初 期 ， 脫 水 是 最 早 發

生 的 現 象 。 減 重 速 度 越 快 ， 體 內 水 分 流 失 就 越 快 ； 在 急 速 減

重 脫 水 的 早 期 ， 血 漿 量 會 減 少 ， 當 體 重 減 少 3 - 8％ 時 ， 血 漿

量 同 時 減 少 6 - 2 5％ 。 此 外 ， 脫 水 會 引 起 腎 血 流 量 以 及 腎 小 球

過 濾 減 少 ， 促 使 體 內 電 解 質 中 鈉 離 子 濃 度 降 低 ， 鉀 離 子 濃 度

升 高 。 要 了 解 運 動 員 體 內 水 分 流 失 的 狀 況 ， 可 以 藉 由 血 漿 量

（ P l a s m a  v o l u m e ）、 血 比 容 （ H e m a t o r i t ）、 血 球 容 積

（ M e a n c o r p u s c u l a r  v o l u m e）、 以 及 電 解 質 （ e l e c t o l y t e s） 等

方 面 來 評 估 。  

    綜 合 以 上 文 獻 可 知 ， 急 速 減 重 造 成 的 脫 水 現 象 會 引 起 血

漿 容 量 減 少 ， 收 縮 壓 下 降 、 心 率 加 快 、 心 臟 負 擔 增 加 、 體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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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解 質 中 鈉 離 子 濃 度 降 低 ， 鉀 離 子 濃 度 升 高 、 妨 礙 體 溫 的 調

節 等 現 象 ， 這 些 症 狀 在 急 速 減 重 的 過 程 中 會 危 害 運 動 選 手 的

生 命 安 全 ， 為 了 選 手 的 運 動 生 命 、 身 體 的 健 康 ， 擔 任 教 練 者

必 須 在 選 手 進 行 減 重 的 過 程 中 多 加 注 意 。  

 

第 三 節   減 重 對 運 動 能 力 的 影 響  

    關 於 減 重 與 運 動 成 績 表 現 的 許 多 研 究 中 ， 有 一 些 認 為 會

影 響 運 動 表 現，有 些 則 認 為 不 會，兩 者 間 存 在 著 許 多 的 爭 議。

而 造 成 研 究 結 果 差 異 的 原 因，可 能 在 於 依 變 項 (減 重 的 程 度 、

方 式 、 時 間 與 受 試 者 )的 不 一 致 所 產 生 (賴 韻 宇 ， 1 9 9 5； 張 志

峰 ， 2 0 0 4 )。  

    大 部 分 運 動 員 大 量 且 急 速 的 減 重 方 式 是 以 飲 食 的 限 制 為

主，而 禁 食 的 方 式 在 減 重 後 產 生 的 負 面 影 響，以「 體 能 降 低 」、

「 容 易 疲 勞 」 及 「 容 易 抽 筋 」 者 居 多 ， 對 運 動 及 體 能 上 的 表

現 都 是 不 利 的 。 在 比 賽 當 天 ， 從 過 磅 後 至 賽 前 短 短 幾 小 時 ，

就 算 盡 力 補 充 體 液，仍 不 能 獲 得 水 平 衡，因 為 4 - 5小 時 內 攝 入

的 液 體 對 於 血 漿 容 量 的 恢 復 是 無 效 的 。 而 減 重 對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影 響，則 取 決 於 減 重 的 程 度 和 持 續 時 間 (郭 家 驊 等， 2 0 0 1 )。

通 常 在 減 重 的 過 程 中，因 實 施 時 間 的 不 足，減 重 的 幅 度 過 大，

導 致 運 動 員 必 須 在 飢 渴 的 狀 態 下 訓 練 ， 對 運 動 員 來 說 也 是 一

種 折 磨。在 郭 家 驊 等 的 研 究 中 發 現，運 動 員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心 理 上 會 產 生 一 些 負 面 的 影 響 ， 包 括 ： 不 想 練 習 或 比 賽 ， 害

怕 比 賽 及 容 易 發 怒 等 。 因 此 無 論 是 生 理 或 心 理 上 減 重 所 產 生

的 負 面 影 響 ， 對 於 運 動 表 現 必 定 有 某 些 程 度 的 傷 害 ， 這 些 影

響 並 十 分 深 遠 ， 絕 不 能 因 減 重 未 列 入 正 規 練 習 中 ， 而 有 所 忽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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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r o b l e  &  M o x l e y（ 1 9 9 8）的 一 份 高 中 角 力 運 動 員 的 研 究

中 ， 針 對 運 動 員 減 重 模 式 和 比 賽 成 績 表 現 的 關 係 進 行 探 討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體 脂 肪 率 較 低 的 運 動 員 ， 其 獲 勝 機 率 較 高 ，

肌 力 也 相 對 增 加 ， 但 先 決 條 件 是 必 須 在 適 當 的 減 重 技 巧 下 進

行 體 脂 肪 的 控 制 。  

    沙 玲 莉（ 2 0 0 2）對 1 0 名 大 專 以 上 的 男 性 角 力 運 動 選 手 做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一 週 內 3 公 斤 的 急 速 減 重 ， 對 優 秀 大 專 角 力

選 手 之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高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無 氧 能 力 、 平 均 無

氧 動 力 與 疲 勞 指 數 ） 並 不 會 造 成 顯 著 影 響 ， 對 最 大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也 沒 有 顯 著 影 響 ； 反 而 由 於 體 重 與 體 脂 肪 的 減 少 而 增 進

V O 2 m a x。因 此，一 週 內 急 速 減 重 3 公 斤（ 原 體 重 的 3 - 5％ ），

對 大 專 角 力 運 動 選 手 而 言 ， 仍 在 適 當 範 圍 。  

    張 銀 霖（ 2 0 0 6）對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1 0 位 男 子 角 力 選 手

進 行 研 究 。 在 全 國 性 比 賽 前 ， 為 期 一 週 的 減 重 過 程 中 ， 發 現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施 以 適 當 的 減 重 飲 食 控 制 ， 對 其 無 氧 能

力 、 作 用 功 率 以 及 身 體 組 成 並 無 顯 著 影 響 ， 因 此 角 力 選 手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以 及 適 度 飲 食 控 制 下 進 行 減 重 是 可 行 的 。  

    周 正 宏、劉 勇（ 2 0 0 8）針 對 角 力 選 手 做 的 減 重 研 究 指 出 ，

結 合 快 速 與 慢 速 交 錯 運 用 的 減 重 方 式 ， 不 會 對 運 動 員 肌 肉 力

量 產 生 顯 著 影 響 。 混 合 減 重 的 希 臘 羅 馬 式 選 手 在 減 重 前 後 ，

握 力 並 未 發 生 明 顯 下 降 ， 而 平 均 速 度 減 重 的 自 由 式 角 力 選 手

在 減 重 前 後 ， 則 會 出 現 明 顯 的 握 力 下 降 （ P≦ 0 . 0 5）， 表 示 平

均 速 度 減 重 的 方 式 可 能 會 導 致 運 動 員 肌 力 明 顯 降 低 。 而 自 由

式 角 力 選 手 握 力 下 降 明 顯 ， 可 能 與 去 脂 體 重 減 輕 相 對 較 多 有

關 。  

    WA N G  Z h o n g - l i（ 2 0 0 8） 在 一 篇 對 女 子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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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力 量 變 化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代 表 著 機 體 運 動 能 力

的 變 化 。 從 表 2 - 4 可 以 看 出 ， 實 驗 前 後 等 速 測 試 時 ，（ 6 0 ° / s）

普 通 減 重 組 和 普 通 營 養 減 重 組 ， 相 對 屈 、 伸 肌 力 距 變 化 幅 度

近 似 ， 都 出 現 較 大 的 下 降 ； 而 營 養 干 預 減 重 組 的 兩 項 指 標 均

上 升 ， 說 明 營 養 補 劑 對 肌 力 的 變 化 有 較 大 的 影 響 。  

 

表 2 - 4   減 重 前 後 屈 、 伸 肌 力 距 變 化  

指 標 與 分 組  實 驗 前  實 驗 後  變 化 ％  

相 對 伸 肌 力 距 /  

（ N‧ m / k g）  

   

普 通 減 重 組  0 . 4 2 ± 0 . 1 1  0 . 3 4 ± 0 . 0 8  - 1 2 . 5 6 ± 2 7 . 5 8

普 通 營 養 減 重 組  0 . 3 6 ± 0 . 0 9  0 . 3 3 ± 0 . 0 9  - 4 . 7 7 ± 3 3 . 9 3  

營 養 干 預 減 重 組  0 . 3 5 ± 0 . 1 3  0 . 3 5 ± 0 . 0 9  1 1 . 4 2 ± 4 4 . 9 5  

相 對 屈 肌 力 距 /  

（ N‧ m / k g）  

   

普 通 減 重 組  0 . 6 2 ± 0 . 1 5  0 . 5 9 ± 0 . 1 8  - 2 . 3 0 ± 3 1 . 0 1  

普 通 營 養 減 重 組  0 . 5 9 ± 0 . 1 2  0 . 5 6 ± 0 . 1 5  - 2 . 6 7 ± 3 0 . 0 1  

營 養 干 預 減 重 組  0 . 5 7 ± 0 . 1 6  0 . 5 7 ± 0 . 1 0  6 . 5 3 ± 2 7 . 3 1  

資 料 來 源 ： WA N G  Z h o n g - l i（ 2 0 0 8）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的 研 究 文 獻 所 得 的 結 果 是 ， 若 將 減 重 控 制

在 適 當 的 範 圍 內 ， 對 運 動 員 的 運 動 表 現 並 沒 有 影 響 。 在 周 正

宏 與 劉 勇 的 角 力 選 手 研 究 中 ， 自 由 式 角 力 選 手 在 減 重 前 後 ，

會 出 現 明 顯 的 握 力 下 降 ， 研 究 者 也 沒 有 明 確 的 證 據 顯 示 其 握

力 減 退 與 減 重 有 關 連 ， 只 推 測 可 能 與 去 脂 體 重 減 輕 相 對 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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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 雖 然 以 上 許 多 研 究 ， 說 明 在 急 速 減 重 的 過 程 中 ， 對 於

運 動 選 手 的 運 動 能 力 影 響 不 大 ， 但 是 在 減 重 過 程 中 ， 造 成 運

動 選 手 的 脫 水 現 象 進 而 引 起 血 漿 容 量 減 少 ， 收 縮 壓 下 降 ， 心

率 加 快 ， 心 臟 負 擔 增 加 ， 體 內 電 解 質 中 鈉 離 子 濃 度 降 低 ， 鉀

離 子 濃 度 升 高 ， 妨 礙 體 溫 的 調 節 等 副 作 用 ， 仍 然 會 影 響 到 選

手 的 身 體 健 康 ， 這 才 是 值 得 我 們 加 以 注 意 研 究 的 地 方 。  

 

第 四 節   乳 酸 與 無 氧 能 力 的 相 關 研 究  

一 、 乳 酸 與 無 氧 能 力  

    探 討 運 動 時 血 液 乳 酸 反 應 的 課 題 ， 早 自 1 9 3 0年 代 就 已 經

開 始 ， 直 到 1 9 7 0年 代 才 應 用 於 訓 練 方 面 。 1 9 7 6年 參 與 東 德 國

家 代 表 隊 訓 練 處 方 的 學 者 梅 德 （ M a d e r） 發 表 有 關 游 泳 選 手

訓 練 時 測 量 血 液 乳 酸 能 夠 有 效 協 助 訓 練 管 理 的 研 究 ， 立 刻 引

起 世 界 各 國 教 練 的 高 度 興 趣 與 持 續 探 討 。  

    檢 測 乳 酸 的 方 法 自 微 量 分 析 法 及 自 動 化 乳 酸 分 析 器 的 開

發 後 ， 變 得 更 為 容 易 ， 精 確 度 亦 大 幅 提 高 。 此 外 在 採 血 時 只

要 微 量 即 可 （ 2 5 µ L） ， 採 血 樣 本 可 自 指 尖 或 耳 垂 取 得 ， 對 受

測 運 動 員 的 負 擔 降 到 最 低 。 一 次 最 大 運 動 後 的 最 高 乳 酸 濃 度

可 經 由 4 0 0公 尺 至 8 0 0公 尺 大 約 4 5秒 ~ 2分 鐘 的 運 動 達 到 ， 此 時

乳 酸 值 高 達 2 5毫 莫 耳 ， 等 於 安 靜 值 的 1 5 ~ 2 0倍 。 因 此 ， 測 量

比 賽 後 或 高 強 度 運 動 後 的 血 液 乳 酸 值 ， 往 往 是 獲 得 最 高 乳 酸

值 及 最 大 無 氧 能 力 的 最 好 方 法 （ 陳 相 榮 ， 1 9 9 2） 。  

    江 界 山 曾 （ 1 9 9 7） 提 出 ， 若 運 動 強 度 越 強 ， 血 乳 酸 達 到

峰 值 的 時 間 越 延 後。遞 增 負 荷 後 血 乳 酸 的 峰 值 約 在 6分 鐘 時 出

現 。 運 動 負 荷 後 血 乳 酸 峰 值 的 出 現 因 人 而 異 ， 可 考 慮 運 動 後

1、 3、 5、 7、 9、 1 5分 鐘 測 定 血 乳 酸 值 ， 以 避 免 誤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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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忠 山 （ 1 9 8 6） 以 5 5名 青 少 年 短 跑 選 手 作 測 試 ， 進 行 了

3 0秒 無 氧 動 力 測 定 和 6 0秒 負 荷 登 階 測 驗 ， 並 於 運 動 後 3 ~ 1 0分

鐘 連 續 採 血 測 定 乳 酸 值 ， 結 果 發 現 ， 乳 酸 峰 值 普 遍 在 運 動 後

3 ~ 9分 鐘 內 出 現 ， 8 0 %的 乳 酸 峰 值 時 間 出 現 在 5分 鐘 以 內 ， 6 0

秒 負 荷 登 階 試 驗 後 產 生 的 血 乳 酸 較 高 ， 平 均 達 到 1 4 m m o l / L，

大 部 分 選 手 多 在 5 ~ 8分 鐘 達 到 乳 酸 峰 值 。  

    李 之 俊 等 人 （ 1 9 8 9） 則 以 運 動 員 本 人 最 佳 成 績 的 8 0 %、

9 0 %、1 0 0 %強 度 分 別 完 成 2 0 0公 尺 自 由 式 游 泳，並 於 運 動 後 1、

3、 5、 7、 9分 鐘 經 耳 血 測 定 乳 酸 。 其 結 果 ， 8 0 %強 度 運 動 後

峰 值 多 在 1 - 3分 鐘 達 到 ， 9 0 %強 度 時 ， 峰 值 出 現 時 間 以 3分 鐘

和 5分 鐘 較 多 ， 1 0 0 %強 度 游 泳 後 ， 峰 值 時 間 在 5 - 7分 內 達 到 鐘

者 佔 8 0 %。  

    因 為 乳 酸 的 檢 測 非 常 簡 易 ， 而 柔 道 運 動 的 比 賽 時 間 也 符

合 測 量 時 的 時 間 特 性 ， 所 以 採 用 乳 酸 檢 測 方 式 來 檢 驗 柔 道 選

手 的 無 氧 能 力 是 很 適 切 的 。  

    運 動 後 最 高 乳 酸 值 越 高 ， 表 示 運 動 員 產 生 乳 酸 的 能 力 以

及 忍 受 乳 酸 能 力 較 高 ， 也 就 是 無 氧 能 力 較 好 ； 反 之 ， 最 高 乳

酸 值 低 ， 則 無 氧 能 力 較 差 。  

二 、 柔 道 運 動 與 無 氧 能 力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是 許 多 運 動 項 目 的 基 礎 能 力 ， 林 正 常

（ 1 9 9 3） 指 出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是 身 體 透 過 無 氧 代 謝 路 徑 從 事

運 動 的 能 力 ； 從 事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時 ， 其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的 能 量 來 源 ， 主 要 是 經 由 非 乳 酸 性 和 乳 酸 性 能 量 系 統 ， 再 生

A T P所 提 供 的（ N e w s h o l m e＆ L e e c h , 1 9 8 3）；因 此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取 決 於 A T P的 再 合 成 能 力 ， 根 據 B o u c h a r d等 人 （ 1 9 8 8） 和

H a r g e a v e s（ 1 9 9 5）的 研 究 ， 在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狀 態 下 ， 3 0秒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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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高 強 度 持 續 運 動，其 能 量 的 來 源，7 0﹪ 為 乳 酸 性 無 氧 能 量、

1 5﹪ 為 非 乳 酸 性 無 氧 能 量 和 1 5﹪ 有 氧 能 量 。  

    中 學 生 參 與 正 式 的 柔 道 比 賽 時 ， 時 間 為 三 分 鐘 及 四

分 鐘 ， 在 比 賽 的 過 程 中 選 手 必 須 持 續 地 發 動 攻 擊 以 求 得

分 ， 攻 擊 次 數 甚 至 多 達 數 十 次 以 上 ， 其 他 時 間 則 須 與 對

手 相 互 纏 鬥 拉 扯 ， 平 均 每 場 比 賽 的 持 續 時 間 不 會 少 於

1 8 0秒 （ 陳 榮 煌 、 蘇 俊 賢 、 陳 雍 元 、 陳 文 進 ， 2 0 0 5） 。

由 比 賽 時 間 與 能 量 供 應 系 統 來 看 ， 柔 道 運 動 是 屬 於 間 歇 的 無

氧 運 動 ， 因 此 無 氧 能 力 對 柔 道 選 手 來 說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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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減 重 前 後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分 析

↓         ↓         ↓ 
體 重  

身 體 組 成  

 無 氧 能 力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身 體 總 水 重  

肌 肉 重  

除 脂 體 重  

體 脂 肪 重  

體 脂 肪 率  

脂 肪 分 布  

B M I  

B M R  

 安 靜 乳 酸 值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安 靜 時 心 跳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資料處理  

 

結果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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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步 驟  

本 研 究 流 程 如 下 圖 所 示  

研 究 計 畫  

 

實 驗 設 計  

 

徵 求 受 試 者 同 意  

 

1、 實 驗 事 項 說 明  

3、 參 與 者 填 寫 同 意 書  

2、 填 寫 基 本 資 料  

4、 分 發 紀 錄 表  

 

減 重 組 、 無 減 重 組 (第 一 次 測 驗 )  

 

將 所 得 之 資 料 數 據 加 以 記 錄  

 

減 重 組 進 行 減 重 (一 週 )  

 

減 重 後 (第 二 次 測 驗 )  

 

將 減 重 前 與 減 重 後 所 得 體 重、身 體 組 成、無 氧 能 力、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資 料 數 據 加 以 記 錄 與 計 算  

 

資 料 分 析  

 

圖 3 - 2 研 究 步 驟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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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代 表 台 中 縣 參 加 全 中 運 會 前 賽 選 手 2 0 名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基 本 資 料 如 （ 表 3 - 1）， 平 均 年 齡 1 7 . 5 歲 ± 1 . 2 5

歲，平 均 身 高 1 7 2 . 5 4 ± 4 . 6 2 c m，平 均 體 重 6 4 . 7 ± 3 . 2 k g，平 均 運

動 年 資 5 . 4 ± 1 . 6 年 。 這 2 0 位 選 手 分 為 兩 組 ﹔ 一 組 為 減 重 組 ，

一 組 為 無 減 重 組。減 重 組 預 計 在 9 9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會

前 賽 前 7 日，開 始 減 重，平 均 減 重 量 為 體 重 的 5 %。在 研 究 期

間 ， 這 2 0 位 選 手 同 時 進 行 學 校 的 訓 練 內 容 ， 如 （ 表 3 - 2），

柔 道 專 長 訓 練 是 以 一 連 串 體 能 訓 練 以 及 模 擬 比 賽 做 為 組 合 ，

在 模 擬 比 賽 中 ， 以 遙 測 心 跳 計 數 器 來 記 錄 選 手 的 心 跳 數 ， 作

為 實 驗 強 度 。  

表 3 - 1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 Ｎ ＝ 2 0）  

 年 齡  

（ 歲 ）  

身 高  

（ 公 分 ）

體 重  

（ 公 斤 ）

運 動 年 資

（ 年 ）  

減 重 重 量

（ 公 斤 ）

平 均 數   1 7 . 5  1 7 2 . 5 4  6 4 . 7  5 . 4  3 . 1 2  

標 準 差    1 . 2 5    4 . 6 2   3 . 2  1 . 6  1 . 8 3  

表 3 - 2   減 重 期 間 選 手 的 訓 練 課 表  

時 間  6： 3 0 - 7： 3 0  1 5： 0 0 - 1 7： 0 0  

星 期 一  體 能 訓 練  A  專 長 訓 練 D  

星 期 二  體 能 訓 練  C  重 量 訓 練 B  

星 期 三  體 能 訓 練  A  專 長 訓 練 D  

星 期 四  體 能 訓 練  C  重 量 訓 練 B  

星 期 五  體 能 訓 練  A  專 長 訓 練 D  

星 期 六  休 息  休 息  

星 期 日  休 息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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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T r a i n i n g  A＝ 間 歇 訓 練 組 成 ： 速 度 訓 練 （ 2 × 4 0 0 m、 4 × 2 0 0 m、  

           5 × 1 0 0 m） 和 階 梯 訓 練  

T r a i n i n g  B＝ 重 量 訓 練  

T r a i n i n g  C＝ 長 距 離 跑 2 5 分 鐘 與 短 距 離 衝 刺 （ 3 0 m、 5 0 m）  

T r a i n i n g  D＝ 柔 道 專 長 訓 練  

休 息 ＝ 完 全 休 息 或 自 我 調 整  

 

第 四 節   測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測 驗 時 間 ： 9 9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會 前 賽 前 7 日  

測 驗 地 點 ： 后 綜 高 中   

 

第 五 節   實 驗 設 備 與 器 材  

本 實 驗 所 需 實 驗 器 材 與 設 備 如 下 ：  

1、 訓 練 場 （ 后 綜 高 中 柔 道 教 室 ）  

2、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一 台  

3、 攜 帶 型 乳 酸 分 析 儀 一 台 （ Y S I  1 5 0 0 - S O P R T , U S A）  

4、 心 跳 紀 錄 表 二 組  

5、 電 子 計 時 器 一 組  

6、 全 自 動 身 高 體 重 計 ㄧ 台  

 

第 六 節   實 驗 設 計 與 步 驟  

一 、 實 驗 設 計  

    本 實 驗 於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前 進 行 減 重 ， 初 步 篩 選 設

定 條 件 為 獲 得 代 表 台 中 縣 參 加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會 前 賽 資

格 之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 實 驗 期 間 在 減 重 前 後 各 進 行 一 次 專 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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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運 動 能 力 及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 減 重 組 須 在 7 日 （ 一 週 ） 減 輕

體 重 以 符 合 參 賽 資 格 （ 平 均 減 重 幅 度 為 原 體 重 5 %）， 再 測 量

一 次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與 身 體 組 成 ， 觀 察 並 記 錄 減 重 組 及 無 減 重

組 在 各 項 測 量 值 的 表 現 ， 再 加 以 分 析 討 論 。  

（ 一 ） 身 體 組 成 及 體 重 檢 測  

 目 的 ：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減 重 期 間 ， 身 體 組 成 之 脂 肪 百 分 比 比

率 、 脂 肪 重 、 基 礎 代 謝 率 、 身 體 總 水 量 以 及 肌 肉 重 的 變 化 情

形 。  

測 量 方 法 ： 檢 測 身 體 組 成 以 及 體 重 的 時 間 ， 分 別 訂 於 減 重 前

與 減 重 後 。 受 試 者 穿 著 最 輕 薄 服 裝 ， 赤 腳 站 於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器 上 ， 輸 入 受 試 者 年 齡 、 身 高 、 性 別 ， 受 試 者 手 握 儀 器 握

把 時 即 開 始 測 量，測 量 結 束 後 儀 器 將 自 動 列 出 所 測 得 的 數 值。 

注 意 事 項 ： 受 試 者 腳 跟 及 雙 手 握 於 儀 器 握 把 時 ， 須 處 於 正 確

之 位 置 。  

（ 二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檢 測  

目 的 ：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減 重 期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之 變 化 情 形 。  

測 量 方 法 ： 在 柔 道 訓 練 場 上 ， 受 試 者 找 兩 名 身 高 與 體 重 相 近

的 柔 道 選 手 擔 任 被 摔 者 ， 彼 此 位 置 相 距 6 公 尺 ， 而 受 試 者 與

將 被 摔 者 距 離 3 公 尺 遠 。 依 據 S t e r k o w i c z ( 1 9 9 5 年 )所 提 出 的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檢 測，程 序 分 成 三 段 期 間： 1 5 秒 ( A )、 3 0 秒 ( B )

與 3 0 秒 ( C )，之 間 個 別 有 1 0 秒 的 間 隔。在 每 段 期 間 裡，執 行

者 利 用 過 肩 摔 ， 把 搭 檔 摔 擲 在 地 ， 次 數 要 盡 可 能 的 多 。 並 在

運 動 結 束 後 的 第 三 分 鐘 及 第 五 分 鐘 ， 於 非 慣 用 手 指 尖 採 取 血

液 樣 本 ， 並 以 乳 酸 分 析 儀 分 析 乳 酸 值 ， 判 斷 其 無 氧 能 力 。  

（ 三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目 的 ：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減 重 期 間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的 數 值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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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方 法 ： 依 據 S t e r k o w i c z ( 1 9 9 5 )所 提 出 的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診 斷 標 準 ， 在 檢 測 一 完 成 以 及 完 成 後 1 分 鐘 ， 分 別 檢 查

運 動 員 的 心 跳 速 率 。 加 上 摔 擲 數 ， 就 可 計 算 出 以 下 指 數 ：  

 

指 數 =心 跳 速 率 ( b p m ) +檢 測 完 成 後 1 分 鐘 的 心 跳 速 率

( b p m ) /摔 擲 數 (總 數 )。 檢 測 時 表 現 越 好 ， 指 數 就 越 低 。  

 

二 、 實 驗 步 驟  

（ 一 ）施 測 前（ 未 減 重 時 ），先 詢 問 身 體 是 否 有 任 何 病 痛 或 不

適 ， 如 未 有 以 上 情 形 再 予 以 試 測 ， 若 有 以 上 的 情 形 ， 受 試 者

不 宜 參 加 檢 測 。  

（ 二 ） 經 過 第 一 步 驟 後 ， 測 量 身 高 與 身 體 組 成 。 受 試 者 赤 腳

站 於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正 確 位 置 上 ， 手 握 儀 器 握 把 ， 輸 入 受 試

者 年 齡 、 身 高 、 性 別 後 ， 即 開 始 測 量 ， 測 量 結 束 後 儀 器 將 自

動 列 出 所 測 得 之 數 據 資 料 。  

（ 三 ） 測 量 身 高 與 身 體 組 成 之 後 ， 再 測 量 安 靜 心 跳 率 。 在 未

進 行 暖 身 運 動 前 ， 受 試 者 先 將 心 跳 遙 測 儀 裝 妥 ， 並 將 感 應 條

配 戴 於 劍 突 下 方 兩 指 處 ， 手 錶 配 戴 於 受 試 者 非 慣 用 手 上 ， 以

記 錄 其 安 靜 心 跳 率 。  

（ 四 ） 安 靜 心 跳 率 測 量 之 後 ， 測 量 安 靜 時 乳 酸 值 。 在 受 試 者

非 慣 用 手 指 間 抽 血 ， 並 以 乳 酸 分 析 儀 （ Y S I  1 5 0 0， U S A） 分

析 並 記 錄 安 靜 時 乳 酸 值 。  

（ 五 ）安 靜 時 乳 酸 值 測 量 後，受 試 者 再 將 心 跳 率 遙 測 儀 裝 妥，

以 最 快 速 度 的 折 返 進 行 摔 倒 測 試，第 一 回 合 測 試 1 5 秒，第 二

回 合、第 三 回 合 進 行 3 0 秒，中 間 休 息 十 秒，並 在 運 動 結 束 後

3、 5 分 鐘 ， 在 受 試 者 非 慣 用 手 指 間 採 取 血 液 樣 本 ，用 乳 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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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儀 ， 分 析 記 錄 血 液 中 乳 酸 值 。 並 紀 錄 摔 擲 次 數 及 心 跳 ， 分

析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  

 

三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本 研 究 將 以 受 試 者 測 驗 所 得 之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 等 數 據 資 料 加 以 分 析 比 較 。  

（ 一 ） 本 實 驗 所 得 之 數 據 資 料 ， 均 以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  

（ 二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說 明 減 重 前 與 減 重 期 間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的 乳 酸 值 、 身 體 組 成 的 體 重 、 脂 肪 百 分 比 率 、 基 礎 代 謝 率 、

身 體 總 水 量 以 及 肌 肉 重 等 項 目 之 變 化 情 形 。  

（ 三 ） 本 研 究 係 運 用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T- t e s t )」， 用 以 瞭 解

「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對 於「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有 無 不 同 (差 異 )， 再 以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T- t e s t )」 分 析 ， 用 以 瞭 解 「 實 驗 組 接 受 減 重 訓

練 的 前 後 」，其 本 身 對 於「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有 無 不 同 (差 異 )。  

（ 四 ） 所 得 結 果 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m e a n  ±  s e )表 示 ﹐ a＝ . 0 5

達 顯 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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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  
 

    本 研 究 針 對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 減 重 期 間 之 「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 進 行 分 析 ， 以 了 解 減 重 前 後 ，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以 及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是 否 有 差 異 變 化 。 根 據 實 驗 結 果 ， 將

實 驗 組 所 收 集 到 的 描 述 性 統 計 數 據 ， 彙 整 （ 如 表 4 - 1） 所 示 :   

 

表 4 - 1   實 驗 組 減 重 前 後 身 體 參 數 變 化 列 表  

減 重 前  減 重 後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t  

 

p  

體 重  6 7 . 8 1 4 . 9 8 6 4 . 0 6 1 4 . 3 6  1 4 . 7 7 * . 0 0 1  

身 體 組 成  

身 體 總 水 重  

 

4 1 . 1 6

 

6 . 1 3

 

3 9 . 0 3

 

6 . 4 9  

 

9 . 3 4 *

 

. 0 0 1  

肌 肉 重  5 6 . 1 7 8 . 3 5 5 3 . 2 7 8 . 8 7  9 . 1 8 * . 0 0 1  

除 脂 體 重  5 9 . 3 3 8 . 7 5 5 6 . 3 1 9 . 2 7  8 . 8 7 * . 0 0 1  

體 脂 肪 重  8 . 4 7 6 . 6 1 7 . 7 5 5 . 8 0  1 . 7 3  . 1 1 7  

體 脂 肪 率  1 1 . 5 7 5 . 0 4 1 1 . 3 6 4 . 6 8  0 . 3 5  . 7 2 9  

脂 肪 分 布  0 . 7 9 0 . 0 5 0 . 7 8 0 . 0 5  3 . 8 8 * . 0 0 4  

B M I  2 3 . 2 3 4 . 6 7 2 2 . 0 8 4 . 4 7  7 . 9 8 * . 0 0 1  

B M R  2 0 2 2 . 3 3 2 5 2 . 3 7 1 9 5 5 . 3 0 2 6 4 . 4 4  6 . 3 1 * . 0 0 1  

無 氧 能 力  

安 靜 乳 酸 值  

 

1 . 6 2

 

0 . 5 5

 

0 . 9 5

 

0 . 3 1  

 

3 . 4 4 *

 

. 0 0 7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5 . 8 3 1 . 2 8 5 . 8 2 1 . 4 4  0 . 0 1  . 9 9 1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6 . 6 5 1 . 1 1 5 . 8 1 1 . 7 3  1 . 5 7  . 1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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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實 驗 組 減 重 前 後 身 體 參 數 變 化 列 表 （ 續 ）  

減 重 前  減 重 後  
 

M E A N S D  M E A N S D  

 

t  

 

p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安 靜 時 心 跳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7 5 . 0 0

1 6 6 . 3 0

 

8 . 1 2  

7 . 9 3

 

5 8 . 0 0

1 6 5 . 3 0

 

6 . 1 4  

9 . 8 3  

 

8 . 5 2 *

0 . 3 6  

 

. 0 0 1  

. 7 2 2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1 3 8 . 2 0 9 . 9 7 1 3 0 . 7 0 9 . 6 2  1 . 9 0  . 0 8 9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指  

數  
1 0 . 6 4 0 . 7 1 1 0 . 2 6 0 . 5 7  1 . 3 5   . 2 1 0  

*  P < . 0 5   

 

 

第 一 節   不 同 組 別 之 減 重 訓 練 前 差 異 性 比 較  

在 實 施 減 重 訓 練 以 前 ， 本 研 究 係 運 用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t - t e s t )，用 以 瞭 解 不 同 組 別 間（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於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等 變 項 之 差 異 。 對 兩 組

受 測 者 施 以 同 質 性 檢 定 以 檢 定 ， 已 分 析 實 驗 設 計 中 ， 兩 組 間

各 項 變 項 （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 之

差 異 比 較 。  

一 、 就 體 重 而 言  

    經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兩 組 受 試 者 之 減 重 訓 練 前 體 重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在 體 重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t = - 0 . 8 7 1 , P = 0 . 3 9 5  >  . 0 5 ;表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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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不 同 組 別 減 重 訓 練 前 體 重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實 驗 組  

( N = 1 0 )  

對 照 組  

( N = 1 0 )  

t 值  

( 2 - t a i l e d )  
p 值  

體 重（ 公 斤 ） 6 7 . 8 0 0  7 3 . 7 8 2  - 0 . 8 7 1  0 . 3 9 5

註 ： * P＜ . 0 5  

 

二 、 就 身 體 組 成 而 言  

    經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兩 組 受 試 者 之 減 重 訓 練 前 身 體 組 成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在 身 體 組 成 變 項 的 構 面 下 的 身 體 總 水 重

（ t = - 0 . 9 1 , P = 0 . 3 7 0  >  . 0 5）、肌 肉 重（ t = - 0 . 9 5 , P = 0 . 3 5 4  >  . 0 5）、

除 脂 體 重 （ t = - 0 . 5 2 , P = 0 . 6 0 6  >  . 0 5 ）、 體 脂 肪 重

（ t = - 0 . 6 7 , P = 0 . 5 0 6  >  . 0 5 ）、 體 脂 肪 率 （ t = - 0 . 9 8 , P = 0 . 3 3 6  

>  . 0 5 ）、 脂 肪 分 布 （ t = - 0 . 7 2 , P = 0 . 4 7 8  >  . 0 5 ）、 B M I

（ t = - 0 . 7 0 , P = 0 . 4 8 8  >  . 0 5）、 B M R（ t = - 0 . 5 5 , P = 0 . 5 8 6  >  . 0 5）。

表 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身 體 組 成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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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不 同 組 別 減 重 訓 練 前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實 驗 組  

( N = 1 0 )  

對 照 組  

( N = 1 0 )  

t 值  

( 2 - t a i l e d )  
p 值  

身 體 總 水 重  4 1 . 1 6   4 4 . 0 1  - 0 . 9 1  0 . 3 7 0

肌 肉 重  5 6 . 1 7   6 0 . 1 5  - 0 . 9 5  0 . 3 5 4

除 脂 體 重  5 9 . 3 3   6 1 . 6 5  - 0 . 5 2  0 . 6 0 6

體 脂 肪 重  8 . 4 7   1 0 . 3 2  - 0 . 6 7  0 . 5 0 6

體 脂 肪 率  1 1 . 5 7    1 3 . 5 5  - 0 . 9 8  0 . 3 3 6

脂 肪 分 布  0 . 7 9     0 . 8 1  - 0 . 7 2  0 . 4 7 8

B M I  2 3 . 2 3    2 4 . 5 3  - 0 . 7 0  0 . 4 8 8

B M R  2 0 2 2 . 3 3  2 0 9 1 . 3 1  - 0 . 5 5  0 . 5 8 6

註 ： * P＜ . 0 5； 單 位 ： 身 體 總 水 重 （ 公 斤 ）； 肌 肉 重 （ 公

斤 ）；除 脂 體 重（ 公 斤 ）；體 脂 肪 重（ 公 斤 ）；體 脂 肪 率（ %）；

脂 肪 分 布 （ W H R）； B M I（ k g / m 2）； B M R（ k c a l）  

 

三 、 就 無 氧 能 力 而 言  

經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兩 組 受 試 者 之 減 重 訓 練 前 無 氧 能 力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在 無 氧 能 力 變 項 構 面 下 的 安 靜 乳 酸 值

（ t = - 0 . 0 2 , P = 0 . 9 7 9  >  . 0 5）、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t = 1 . 3 2 , P = 0 . 2 0 2  

>  . 0 5）、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t = 2 . 0 7 , P = 0 . 0 5 2 >  . 0 5）。 表 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無 氧 能 力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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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不 同 組 別 之 減 重 訓 練 前 無 氧 能 力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實 驗 組  

( N = 1 0 )  

對 照 組  

( N = 1 0 )  

t 值  

( 2 - t a i l e d )  
p 值  

安 靜 乳 酸 值  1 . 6 2  1 . 6 2  - 0 . 0 2  0 . 9 7 9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5 . 8 3  5 . 1 6  1 . 3 2  0 . 2 0 2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6 . 6 5  5 . 8 2  2 . 0 7  0 . 0 5 2  

註 ： * P＜ . 05 單 位 ： 乳 酸 值 （m m o l / L）  

 

四 、 就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而 言  

    經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兩 組 受 試 者 之 減 重 訓 練 前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在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變 項 構 面 下 的 s j f t

摔 倒 總 次 數 （ t = 0 . 2 5 , P = 0 . 8 0 0  >  . 0 5 ）、 安 靜 時 心 跳

（ t = 3 . 0 5 , P = 0 . 0 0 6  < . 0 5）、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 t = - 1 . 4 9 , P = 0 . 1 5 3  

>  . 0 5）、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 t = - 0 . 1 0 , P = 0 . 9 1 9  >  . 0 5）、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 t = - 0 . 8 7 , P = 0 . 3 9 2  >  . 0 5）。 表 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s j f t 摔 倒 總 次 數、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安

靜 時 心 跳 的 實 際 值 卻 產 生 差 異 ， 也 就 是 說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實 驗 前 ， 彼 此 的 心 跳 次 數 有 差 異 （ 如 表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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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不 同 組 別 減 重 訓 練 後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實 驗 組

( N = 1 0 )

對 照 組  

( N = 1 0 )  

t 值  

( 2 - t a i l e d )  
p 值  

S j f t 摔 倒 總 次 數   2 8 . 7 0 2 8 . 4 5    0 . 2 5  0 . 8 0 0

安 靜 時 心 跳   7 5 . 0 0 6 3 . 6 3    3 . 0 5 *  0 . 0 0 6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1 6 6 . 3 0 1 7 2 . 4 5   - 1 . 4 9  0 . 1 5 3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1 3 8 . 2 0 1 3 8 . 7 2  - 0 . 1 0  0 . 9 1 9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1 0 . 6 4 1 0 . 9 7  - 0 . 8 7  0 . 3 9 2

註 ： * P＜ . 0 5  

 

 

第 二 節   實 驗 組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的 比 較  

本 研 究 係 運 用 控 制 飲 食 及 實 施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兩 個 方 法 ，

達 到 選 手 減 重 控 制 之 目 的 ， 並 針 對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等 變 項 ， 進 行 減 重 前 後 身 體 變 化 的 觀

察 。 為 了 讓 實 驗 設 計 過 程 中 ， 能 夠 瞭 解 實 驗 組 在 接 受 減 重 訓

練 前 和 訓 練 後 的 減 重 成 效 ， 故 必 須 檢 證 實 驗 組 前 後 是 否 發 生

了 變 化 或 有 差 異 存 在 。 實 驗 組 樣 本 本 身 的 受 測 者 必 須 進 行 兩

個 時 間 的 成 效 差 異 檢 定 ， 以 明 白 實 驗 設 計 中 ， 在 投 入 干 擾 效

果 (減 重 計 畫 )前 與 後 ， 實 驗 組 本 身 對 於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是 否 會 有 改 變 或 差

異 ， 用 以 進 行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對 於 受 測 者 身 體 改 變 的 分 析 。 並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t - t e s t )，來 瞭 解 實 驗 組 接 受 控 制 飲 食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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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固 定 訓 練 的 前 後，其 本 身 對 於 體 重、身 體 組 成、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有 無 不 同 (差 異 )。  

 

一 、 就 體 重 而 言  

    本 研 究 經 由 減 重 前 後 身 體 體 重 改 變 的 情 形 進 行 分 析 ，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其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體 重 之 改 變，結 果 如 表 4 - 6

所 示 ： 訓 練 前 後 體 重 有 顯 著 差 異 （ t = 1 4 . 7 7 , P = 0 . 0 0 1  <  . 0 5）。

根 據 平 均 數 判 斷 ， 減 重 前 體 重 為 6 7 . 8 公 斤 ， 減 重 後 體 重 為

6 4 . 0 6 公 斤 ， 結 果 顯 示 ， 本 研 究 受 測 者 之 體 重 ， 經 過 減 重 訓

練 後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6   實 驗 組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體 重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體 重（ 公 斤 ） 3 . 7 3  0 . 8 0  1 4 . 7 7 *  0 . 0 0 1  

註 ： * P＜ . 0 5  

 

二 、 就 身 體 組 成 而 言  

    本 研 究 將 選 手 身 體 組 成 依 序 分 為 身 體 總 水 重 、 肌 肉 重 、

除 脂 體 重、體 脂 肪 重、體 脂 肪 率、脂 肪 分 布、 B M I、 B M R 等 。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對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身 體 組 成 之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7 所 示 ： 實 驗 組 在 減 重 訓 練 期 間 ， 除 了 體 脂 肪 重 和 體

脂 肪 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他 變 數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減 重 訓 練

前 後，身 體 組 成 面 向 下 的 身 體 總 水 重（ t = 9 . 3 4 ,  p = 0 . 0 0 0 < . 0 5）、

肌 肉 重 （ t = 9 . 1 8 ,  p = 0 . 0 0 0 < . 0 5 ）、 除 脂 體 重 （ t = 8 . 8 7 ,  

p = 0 . 0 0 0 < . 0 5）、 體 脂 肪 重 （ t = 1 . 7 3 ,  p = 0 . 1 1 7 > . 0 5）、 體 脂 肪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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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0 . 3 5 ,  p = 0 . 7 2 9 > . 0 5）、 脂 肪 分 布 （ t = 3 . 8 8 ,  p = 0 . 0 0 4 < . 0 5）、

B M I（ t = 7 . 9 8 ,  p = 0 . 0 0 0 < . 0 5）、 B M R（ t = 6 . 3 1 ,  p = 0 . 0 0 0 < . 0 5）。  

 

表 4 - 7   實 驗 組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摘 要 表  

（ N = 1 0）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身 體 總 水 重  2 . 1 3  0 . 7 2  9 . 3 4 *  0 . 0 0 0  

肌 肉 重  2 . 9 0  0 . 9 9  9 . 1 8 *  0 . 0 0 0  

除 脂 體 重  3 . 0 2  1 . 0 7  8 . 8 7 *  0 . 0 0 0  

體 脂 肪 重  0 . 7 2  1 . 3 1  1 . 7 3  0 . 1 1 7  

體 脂 肪 率  0 . 2 1  1 . 8 5  0 . 3 5  0 . 7 2 9  

脂 肪 分 布  0 . 0 1  0 . 0 1  3 . 8 8 *  0 . 0 0 4  

B M I  1 . 1 5  0 . 4 5  7 . 9 8 *  0 . 0 0 0  

B M R  6 7 . 0 3  3 3 . 5 6  6 . 3 1 *  0 . 0 0 0  

註： * P＜ . 0 5；單 位：身 體 總 水 重（ 公 斤 ）；肌 肉 重（ 公

斤 ）； 除 脂 體 重 （ 公 斤 ）； 體 脂 肪 重 （ 公 斤 ）； 體 脂 肪

率（ %）；脂 肪 分 布（ W H R）；B M I（ k g / m 2）；B M R（ k c a l）

 

三 、 就 無 氧 能 力 而 言  

    本 研 究 中 的 無 氧 能 力 ， 是 依 據 運 動 後 的 血 液 乳 酸 值 來 做

分 析，包 括 安 靜 乳 酸 值、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對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血 液 乳 酸 值 之 差 異 結 果

如 表 4 - 8 所 示 ：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無 氧 能 力 面 向 下 的 安 靜 乳 酸 值

（ t = 3 . 4 4 ,  p = 0 . 0 0 7 < . 0 5 ）、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 t = 0 . 0 1 ,  

p = 0 . 9 9 1 > . 0 5）、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t = 1 . 5 7 ,  p = 0 . 1 4 9 > . 0 5）。 表

示 實 驗 組 在 無 氧 能 力 構 面 下 的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 第 五 分 鐘 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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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值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未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但 安 靜 乳 酸 值 的

實 際 值 卻 產 生 差 異 ， 也 就 是 說 ， 實 驗 組 在 接 受 減 重 訓 練 後 ，

安 靜 乳 酸 值 產 生 了 明 顯 的 變 化 （ 如 表 4 - 8）。  

 

表 4 - 8   實 驗 組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無 氧 能 力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安 靜 乳 酸 值  0 . 6 6  0 . 6 1  3 . 4 4 *  0 . 0 0 7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0 . 0 0  1 . 9 8  0 . 0 1  0 . 9 9 1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0 . 8 3  1 . 6 6  1 . 5 7  0 . 1 4 9  

註 ： * P＜ . 0 5 單 位 ： 乳 酸 值 （ m m o l / L）  

 

四 、 就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而 言  

    本 研 中 的 究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 乃 依 據 心 跳 速 率 (bpm)+檢 測

完 成 後 1 分 鐘 的 心 跳 速 率 (bpm)/摔 擲 數 (總 數 )來 做 分 析 。 檢

測 時 表 現 越 好 ， 指 數 就 越 低 。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對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之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9 所 示 ：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構 面 下 的 安 靜 時 心 跳 （ t = 8 . 5 2 ,  

p = 0 . 0 0 0 > . 0 5）、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 t = 0 . 3 6 ,  p = 0 . 7 2 2 > . 0 5）、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 t = 1 . 9 0 ,  p = 0 . 0 8 9 > . 0 5）、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 t = 1 . 3 5 ,  p = 0 . 2 1 0 > . 0 5）。 表 示 實 驗 組 在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構 面 下 的 安 靜 時 心 跳 、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也 就 是 說 實 驗 組 接 受 減 重 訓 練 後 ， 其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指 數 並 無

產 生 顯 著 變 化 （ 如 表 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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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實 驗 組 減 重 訓 練 後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安 靜 時 心 跳  1 7 . 0 0  6 . 3 0 8 . 5 2 *  0 . 0 0 0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1 . 0 0  8 . 6 1 0 . 3 6  0 . 7 2 2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7 . 5 0  1 2 . 4 2 1 . 9 0  0 . 0 8 9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0 . 3 8  0 . 9 0 1 . 3 5  0 . 2 1 0

註 ： * P＜ . 0 5  

 

 

第 三 節    對 照 組 在 一 般 訓 練 前 後 的 比 較  

本 研 究 中 之 對 照 組 在 無 減 重 情 況 下 進 行 固 定 模 式 訓 練 ，

針 對 選 手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等

變 項 於 固 定 訓 練 前 後 進 行 身 體 變 化 的 觀 察 。 為 了 讓 實 驗 設 計

過 程 中 ， 能 夠 瞭 解 對 照 組 在 未 減 重 情 況 下 ， 僅 接 受 一 般 訓 練

的 成 效 ， 因 此 對 照 組 必 須 進 行 兩 個 時 間 的 成 效 差 異 檢 定 ， 以

明 白 實 驗 設 計 中 ， 對 照 組 本 身 對 於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是 否 會 有 改 變 或 差 異 。

並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t - t e s t )，來 瞭 解 對 照 組 接 受 固 定 訓 練

的 前 、 後 其 本 身 對 於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有 無 不 同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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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就 體 重 而 言  

    本 研 究 以 固 定 訓 練 前 後 ， 身 體 體 重 改 變 的 情 形 進 行 分

析 ，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對 其 訓 練 前 後 重 量 之 改 變 ， 結 果 如

表 4 - 1 0 所 示 ： 固 定 訓 練 前 後 體 重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t = 1 . 5 2 ,  

p = 0 . 1 4 5 > . 0 5）。 也 就 是 說 ， 沒 有 減 重 的 對 照 組 ， 在 固 定 訓 練

前 後 ， 其 體 重 並 未 產 生 顯 著 變 化 （ 如 表 4 - 1 0）。  

 

表 4 - 1 0   對 照 組 一 般 訓 練 前 後 體 重 之 變 化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體 重（ 公 斤 ） 0 . 8 0  1 . 6 7  1 . 5 2  0 . 1 4 5  

註 ： * P＜ . 0 5  

 

二 、 就 身 體 組 成 而 言  

    本 研 究 將 選 手 身 體 組 成 依 序 分 為 身 體 總 水 重 、 肌 肉 重 、

除 脂 體 重、體 脂 肪 重、體 脂 肪 率、脂 肪 分 布、 B M I、 B M R 等 。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對 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身 體 組 成 之 差

異。結 果 如 表 4 - 1 1 所 示：對 照 組 除 了 身 體 總 水 重 和 肌 肉 重 在

這 期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他 變 數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固 定 訓 練 前

後 身 體 組 成 面 向 下 的 身 體 總 水 重 （ t = 2 . 4 7 ,  p = 0 . 0 3 3 < . 0 5）、 肌

肉 重 （ t = . 1 9 ,  p = 0 . 0 1 0 < . 0 5 ）、 除 脂 體 重 （ t = - 0 . 1 2 ,  

p = 0 . 9 0 7 > . 0 5）、 體 脂 肪 重 （ t = - 1 . 4 6 ,  p = 0 . 8 8 7 > . 0 5）、 體 脂 肪 率

（ t = - 0 . 2 8 ,  p = 0 . 7 8 2 > . 0 5）、脂 肪 分 布（ t = - 0 . 5 8 ,  p = 0 . 5 6 9 < . 0 5）、

B M I（ t = 0 . 0 0 ,  p = 1 . 0 0 0 > . 0 5）、 B M R（ t = - 0 . 2 2 ,  p = 0 . 8 2 4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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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對 照 組 一 般 訓 練 前 後 身 體 組 成 之 變 化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身 體 總 水 重  0 . 7 6  1 . 0 2    2 . 4 7 *  0 . 0 3 3  

肌 肉 重  1 . 1 5  1 . 2 0    3 . 1 9 *  0 . 0 1 0  

除 脂 體 重  - 0 . 5 7  1 5 . 8 5    - 0 . 1 2  0 . 9 0 7  

體 脂 肪 重  - 0 . 3 5  8 . 0 7  - 0 . 1 4  0 . 8 8 7  

體 脂 肪 率  - 0 . 5 2  6 . 1 4  - 0 . 2 8  0 . 7 8 2  

脂 肪 分 布  - 0 . 0 1  0 . 0 5  - 0 . 5 8  0 . 5 6 9  

B M I  0 . 0 0  5 . 4 2   0 . 0 0  1 . 0 0 0  

B M R  - 3 1 . 3 1  4 5 5 . 7 8  - 0 . 2 2  0 . 8 2 4  

註： * P＜ . 0 5；單 位：身 體 總 水 重（ 公 斤 ）；肌 肉 重（ 公 斤 ）；

除 脂 體 重 （ 公 斤 ）； 體 脂 肪 重 （ 公 斤 ）； 體 脂 肪 率 （ %）； 脂

肪 分 布 （ W H R）； B M I（ k g / m 2）； B M R（ k c a l）  

 

三 、 就 無 氧 能 力 而 言  

    本 研 究 中 之 無 氧 能 力 是 依 據 運 動 後 的 血 液 乳 酸 值 來 做 分

析 ， 包 括 安 靜 乳 酸 值 、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對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血 液 乳 酸 值 之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1 2 所 示：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無 氧 能 力 面 向 下 的 安 靜 乳

酸 值 （ t = - 0 . 9 5 ,  p = 0 . 3 6 1 > . 0 5 ）、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 t = 0 . 1 8 ,  

p = 0 . 8 5 4 > . 0 5）、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t = 5 . 4 4 ,  p = 0 . 0 0 0 < . 0 5）。 表

示 實 驗 組 在 無 氧 能 力 構 面 下 的 安 靜 乳 酸 值 、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未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但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的

實 際 值 卻 產 生 差 異 ， 也 就 是 說 ， 實 驗 組 在 接 受 減 重 訓 練 後 ，

他 們 的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是 明 顯 產 生 變 化 的 （ 如 表 4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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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2   對 照 組 一 般 訓 練 前 後 無 氧 能 力 之 變 化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安 靜 乳 酸 值   - 0 . 2 0  0 . 7 1  - 0 . 9 5  0 . 3 6 1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0 . 0 4  0 . 7 9   0 . 1 8  0 . 8 5 4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1 . 5 2  0 . 9 2   5 . 4 4 *  0 . 0 0 0  

註 ： * P＜ . 0 5 單 位 ： 乳 酸 值 （ m m o l / L）  

 

四 、 就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而 言  

本 研 究 中 之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係 依 據 心 跳 速 率 (bpm)+檢測 完 成 後

1 分 鐘 的 心 跳 速 率 (bpm)/摔 擲 數 (總 數 )來 做 分 析 。 檢 測 時 表

現 越 好 ， 指 數 就 越 低 。 運 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對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之 差 異，結 果 如 表 4 - 1 3 所 示：在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下 ，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構 面 下 的 安 靜 時 心 跳 （ t = 0 . 8 3 ,  

p = 0 . 4 2 2 > . 0 5）、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t = - 0 . 0 2 ,  p = 0 . 9 8 4 > . 0 5）、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 t = 1 . 5 0 ,  p = 0 . 1 6 3 > . 0 5）、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t = - 0 . 7 7 ,  p = 0 . 4 5 9 > . 0 5）。表 示 對 照 組 在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構 面 下 的 安 靜 時 心 跳、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也 就 是 說 對 照 組 在 接 受 固 定 訓 練 模 式 後 ， 其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指

數 並 無 產 生 顯 著 變 化 （ 如 表 4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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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對 照 組 訓 練 前 後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之 變 化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安 靜 時 心 跳  2 . 8 1  1 1 . 1 5 0 . 8 3  0 . 4 2 2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 0 . 0 9  1 5 . 0 7 - 0 . 0 2  0 . 9 8 4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9 . 0 9  2 0 . 0 1 1 . 5 0  0 . 1 6 3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 0 . 1 8  0 . 7 9 - 0 . 7 7  0 . 4 5 9  

註 ： * P＜ . 0 5  

 

 

第 四 節   不 同 組 別 減 重 訓 練 後 之 比 較  

在 實 施 減 重 訓 練 以 前，本 研 究 係 運 用「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t - t e s t )」，用 以 瞭 解 不 同 組 別 間（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於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變 項 的 差 異 比 較 。 並 檢

定 兩 組 受 測 者 間 的 同 質 性 ， 分 析 實 驗 設 計 中 兩 組 間 各 項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 之

差 異 比 較 。  

 

一 、 就 體 重 而 言  

    針 對 兩 組 受 測 者 之 體 重 比 較 進 行 分 析 ， 經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兩 組 之 減 重 訓 練 後 體 重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在 體 重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t = - 1 . 3 5 , P = 0 . 1 9 1  >  . 0 5 ;表

4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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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不 同 組 別 減 重 訓 練 後 體 重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實 驗 組  

( N = 1 0 )  

對 照 組  

( N = 1 0 )  

 

t 值  

( 2 - t a i l e d )  

p 值

體 重（ 公 斤 ） 6 4 . 0 6  7 2 . 9 8  - 1 . 3 5  0 . 1 9 1  

註 ： * P＜ . 0 5  

 

二 、 就 身 體 組 成 而 言  

    針 對 兩 組 受 測 者 之 身 體 組 成 比 較 進 行 分 析 ， 經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兩 組 減 重 訓 練 後 身 體 組 成 之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在

身 體 組 成 變 項 的 構 面 下 的 身 體 總 水 重 （ t = - 1 . 3 4 , P = 0 . 1 9 5  

>  . 0 5 ）、 肌 肉 重 （ t = - 1 . 3 3 , P = 0 . 1 9 8  >  . 0 5 ）、 除 脂 體 重

（ t = - 1 . 3 1 , P = 0 . 2 0 3  >  . 0 5 ）、 體 脂 肪 重 （ t = - 1 . 2 0 , P = 0 . 2 4 3  

>  . 0 5 ）、 體 脂 肪 率 （ t = - 1 . 3 9 , P = 0 . 1 7 8  >  . 0 5 ）、 脂 肪 分 布

（ t = - 1 . 8 8 , P = 0 . 0 7 5  >  . 0 5）、 B M I（ t = - 1 . 4 1 , P = 0 . 1 7 4  >  . 0 5）、

B M R（ t = - 1 . 3 0 , P = 0 . 2 0 8  >  . 0 5）。 表 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身 體

組 成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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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不 同 組 別 減 重 訓 練 後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實 驗 組  

( N = 1 0 )  

對 照 組  

( N = 1 0 )  

t 值  

( 2 - t a i l e d )  
p 值  

身 體 總 水 重    3 9 . 0 3  4 3 . 2 5  - 1 . 3 4  0 . 1 9 5

肌 肉 重    5 3 . 2 7  5 9 . 0 0  - 1 . 3 3  0 . 1 9 8

除 脂 體 重    5 6 . 3 1  6 2 . 2 2  - 1 . 3 1  0 . 2 0 3

體 脂 肪 重     7 . 7 5  1 0 . 6 8  - 1 . 2 0  0 . 2 4 3

體 脂 肪 率    1 1 . 3 6  1 4 . 0 8  - 1 . 3 9  0 . 1 7 8

脂 肪 分 布     0 . 7 8  0 . 8 2  - 1 . 8 8  0 . 0 7 5

B M I    2 2 . 0 8  2 4 . 5 3  - 1 . 4 1  0 . 1 7 4

B M R  1 9 5 5 . 3 0  2 1 2 2 . 6 3  - 1 . 3 0  0 . 2 0 8

註： * P＜ . 0 5 單 位：身 體 總 水 重（ 公 斤 ）；肌 肉 重（ 公 斤 ）；

除 脂 體 重 （ 公 斤 ）； 體 脂 肪 重 （ 公 斤 ）； 體 脂 肪 率 （ %）；

脂 肪 分 布 （ W H R）； B M I（ k g / m 2）； B M R（ k c a l）  

 

三 、 就 無 氧 能 力 而 言  

    針 對 兩 組 受 測 者 之 無 氧 能 力 比 較 進 行 分 析 ， 經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兩 組 減 重 訓 練 後 身 體 組 成 之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在

無 氧 能 力 變 項 構 面 下 的 安 靜 乳 酸 值 （ t = -4. 1 8 , P = 0 . 0 1  <  . 0 5）、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 t = 1 . 3 1 , P = 0 . 2 0 4  >  . 0 5）、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t = 2 . 3 5 , P = 0 . 0 3 0 <  . 0 5）。 表 示 不 同 組 別 在 安 靜 乳 酸 值 、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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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不 同 組 別 減 重 訓 練 後 無 氧 能 力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實 驗 組

( N = 1 0 )

對 照 組  

( N = 1 0 )  

t 值  

( 2 - t a i l e d )  
p 值  

安 靜 乳 酸 值  0 . 9 5  1 . 8 3  - 4 . 1 8 *  0 . 0 0 1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5 . 8 2  5 . 1 2  1 . 3 1  0 . 2 0 4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5 . 8 1  4 . 2 9  2 . 3 5 *  0 . 0 3 0

註 ： * P＜ . 0 5 單 位 ： 乳 酸 值 （ m m o l / L）  

 

四 、 就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而 言  

針 對 兩 組 受 測 者 在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之 比 較 進 行 分 析 ， 經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兩 組 減 重 訓 練 後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之 差 異 ， 其 結

果 顯 示 ， 在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變 項 構 面 下 的 s j f t 摔 倒 總 次 數

（ t = 1 . 7 8 , P = 0 . 0 9 1  >  . 0 5 ）、 安 靜 時 心 跳 （ t = - 1 . 0 8 , P = 0 . 2 9 3  

< . 0 5）、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 t = - 1 . 6 5 , P = 0 . 1 1 5  >  . 0 5）、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 t = 0 . 2 0 , P = 0 . 8 4 4  >  . 0 5）、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 t = - 2 . 6 2 , P = 0 . 0 1 7  <  . 0 5）。 表 示 不 同 組 別 在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構

面 下 的 s j f t 摔 倒 總 次 數 、 安 靜 時 心 跳 、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上 的 實 際 值 卻 產 生 差 異 ， 也 就 是 說 不 同 組

別 在 實 驗 後 ，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上 產 生 了 差 異 （ 如 表 4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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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不 同 組 別 減 重 訓 練 後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實 驗 組

( N = 1 0 )

對 照 組  

( N = 1 0 )  

t 值  

( 2 - t a i l e d )  
p 值  

S j f t 摔 倒 總 次 數   2 8 . 9 0  2 7 . 1 8  1 . 7 8   0 . 0 9 1

安 靜 時 心 跳   5 8 . 0 0  6 0 . 8 1  - 1 . 0 8   0 . 2 9 3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1 6 5 . 3 0  1 7 2 . 5 4  - 1 . 6 5   0 . 1 1 5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1 3 0 . 7 0  1 2 9 . 6 3  0 . 2 0   0 . 8 4 4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1 0 . 2 6  1 1 . 1 6  - 2 . 6 2 *  0 . 0 1 7

註 ：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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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第 一 節   減 重 訓 練 對 身 體 組 成 之 影 響  

 

    在 本 研 究 中 顯 示，減 重 訓 練 對 於 身 體 組 成 有 顯 著 性 的 影

響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身 體 組 成 面 向 下 的 「 體 脂 肪 重 」 與

「 體 脂 肪 率 」、「 身 體 總 水 重 」、「 肌 肉 重 」、「 除 脂 體 重 」、「 脂

肪 分 布 」、「 B M I」、「 B M R」 上 ， 減 重 都 會 造 成 顯 著 差 異 。 身

體 組 成（ b o d y  c o m p o s i t i o n）是 指 身 體 內 脂 肪 與 非 脂 肪 在 體 重

上 所 佔 的 比 例（ 林 正 常， 1 9 9 7）。當 身 體 脂 肪 過 多 時，從 力 學

角 度 來 說 ， 因 身 體 體 積 的 增 大 和 身 體 不 產 生 力 的 物 質 增 加 ，

而 造 成 運 動 速 度 減 慢（ 于 葆、王 正 賢、馮 紹 禎 等， 1 9 9 0）。另

外 ， 身 體 組 成 對 於 運 動 員 的 運 動 表 現 佔 有 重 要 的 指 標 意 義 ，

也 是 分 級 競 技 運 動 訓 練 中 所 必 須 考 慮 的 重 要 因 素 。 除 脂 體 重

比 率 越 高 ， 對 運 動 表 現 越 有 加 分 效 果 （ 沙 玲 莉 ， 2 0 0 2）。  

    本 研 究 的 「 身 體 組 成 」 結 果 與 沙 玲 莉 （ 2 0 0 2）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但 是 在 身 體 含 水 量 的 研 究 結 果 上 卻 有 所 差 異 。 造 成

差 異 的 因 素 極 有 可 能 是 因 為：（ 一 ）本 研 究 減 重 訓 練 強 度、份

量 過 高 。（ 二 ） 本 研 究 減 重 訓 練 時 間 過 於 短 暫 。（ 三 ） 受 試 者

的 節 食 方 式 是 以 減 少 水 分 攝 取 進 行 減 重。另 外，吳 奇 霖（ 2 0 0 7）

的 研 究 結 果 ， 在 「 肌 肉 」 方 面 ， 也 與 本 研 究 相 同 。 在 經 過 急

速 的 減 重 訓 練 之 後 ， 肌 肉 重 明 顯 減 少 ， 這 與 教 練 想 要 的 結 果

並 不 一 致 ， 減 重 的 正 確 目 的 是 要 降 低 體 脂 肪 ， 增 加 肌 肉 重 量

以 維 持 體 型 優 勢 ， 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運 動 選 手 在 利 用 大 量 運 動

與 減 少 飲 食 攝 取 的 同 時 ， 會 使 部 分 肌 肉 蛋 白 質 無 法 提 供 身 體

能 量 ， 也 可 能 因 大 量 運 動 導 致 肌 肉 受 傷 分 解 。 以 上 的 研 究 結



 46

果 對 於 運 動 表 現 都 有 相 關 的 影 響 。      

    對 於 減 重 後 身 體 變 化 的 相 關 的 研 究 ， 林 正 常 （ 2 0 0 2）、

H o r s w i l l（ 1 9 9 0）、 H i c k e r 等 人（ 1 9 9 1） 提 出 運 動 員 使 用 過 度

節 食 與 減 少 水 分 攝 取 的 快 速 減 重 方 式 ， 對 於 在 身 體 上 可 能 發

生 的 弊 病 如 下 ： 1、肌 力 減 退 。 2、持 續 作 業 時 間 減 少 。 3、 血

液 量 減 少 。 4、 心 臟 功 能 下 降 。 5、用 氧 能 力 減 退 。 6、體 熱 調

節 功 能 降 低 。 7、腎 功 能 減 退 。 8、體 內 肝 醣 量 驟 減 。 9、電 解

質 流 失 。 1 0、 疲 勞 、 眼 花 、 噁 心 、 嘔 吐 等 現 象 。  

    許 多 研 究 顯 示 ， 使 用 不 當 的 減 重 方 式 對 於 減 輕 體 重 雖 然

有 顯 著 的 效 果 ， 但 是 對 於 運 動 員 的 身 體 卻 有 潛 在 的 傷 害 。

H o r s w i l l（ 1 9 8 9） 研 究 指 出 ， 決 定 優 秀 青 少 年 選 手 的 成 就 ，

體 脂 肪 量 佔 有 重 要 因 素 。 因 此 ， 青 少 年 柔 道 選 手 在 比 賽 前 ，

如 何 在 所 參 與 的 量 級 中 適 當 控 制 體 重 ， 降 低 體 脂 肪 ， 並 減 少

急 速 減 重 訓 練 對 身 體 造 成 的 負 面 影 響 ， 是 柔 道 教 練 與 選 手 們

最 需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事 項 。  

 

第 二 節   減 重 訓 練 對 無 氧 能 力 之 影 響  

    無 氧 能 力 可 以 做 為 許 多 運 動 項 目 （ 包 括 團 隊 運 動 ） 在 生

理 上 重 要 條 件 的 指 標，而 檢 測 訓 練 後 出 現 在 血 液 中 的 L A（ 乳

酸 ）含 量 則 是 測 定 無 氧 能 力 的 基 準（ 林 正 常， 2 0 0 4）。本 研 究

之 無 氧 能 力 檢 測 是 以 柔 道 運 動 中 的 摔 倒 法 做 為 檢 測 方 式 ， 運

動 結 束 後 以 乳 酸 值 判 斷 變 化 情 形 ， 再 以 「 安 靜 乳 酸 值 」、「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等 指 標 做 為 檢 測 依 據 。

本 研 究 中 ， 實 驗 組 在 進 行 減 重 訓 練 的 前 後 ，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 t = 0 . 0 1 ,  p = 0 . 9 9 1 > . 0 5 ）、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t = 1 . 5 7 ,  

p = 0 . 1 4 9 > . 0 5）。 。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 安 靜 乳 酸 值 」 顯 著 值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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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 0 5，其 它 變 項 在 9 5 %信 賴 水 準 下，其 P 值 的 顯 著 性 皆 大 於

α 值 ( . 0 5 )下 ， 表 示 實 驗 組 在 「 無 氧 能 力 」 構 面 下 的 「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未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張 銀 霖 （ 2 0 0 6） 的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角 力 選 手 在 減 重 前 的

乳 酸 值 為 1 0 . 1 6 ＋－ 1 . 4 0  m m o l， 減 重 中 的 乳 酸 值 減 少 為 8 . 8 3 ＋

－

1 . 7 9  m m o l，減 重 後 的 乳 酸 值 為 8 . 7 9 ＋－ 2 . 5 1  m m o l，但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結 果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所 以 在 減 重 期 間 ，

男 子 角 力 選 手 的 無 氧 能 力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項 研 究 與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有 相 同 的 情 形 。 在 本 研 究 的 乳 酸 值 中 ， 「 第 三 分 鐘 乳

酸 值 」、「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未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也 與 沙 玲 莉 （ 2 0 0 2） 所 作 一 周 內 急 速 減 重 3 公 斤 （ 原

體 重 3％ - 5％ ）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可 知 柔 道 選 手 在 減 重 前 與

減 重 後 的 無 氧 能 力 並 無 明 顯 的 變 化 。 但 是 本 研 究 中 ， 在 「 安

靜 乳 酸 值 」 上 是 明 顯 產 生 變 化 的 ， 可 能 是 選 手 在 進 行 減 重 訓

練 的 過 程 中 所 使 用 的 訓 練 方 式 與 減 重 重 量 不 同 所 導 致 。 在 與

對 照 組 的 比 較 上 ， 在 第 五 分 鐘 乳 酸 值 上 也 產 生 了 差 異 ， 實 驗

組 的 乳 酸 值 為 5 . 8 1 8， 對 照 組 的 乳 酸 值 為 4 . 2 9 6， 可 明 顯 看 出

對 照 組 在 無 減 重 的 情 況 下 ， 恢 復 能 力 是 比 較 好 的 。  

 

 

第 三 節   減 重 訓 練 對 柔 道 專 項 能 力 之 影 響  

    本 研 究 的 柔 道 專 項 能 力 是 以 S t e r k o w i c z ( 1 9 9 5 )所 提 出 的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標 準 診 斷 。 在 檢 測 完 成 時 以 及 完 成 後 1 分

鐘 ， 檢 測 運 動 員 的 心 跳 速 率 ， 加 上 摔 擲 數 而 計 算 出 的 指 數 作

為 依 據，並 以「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 s j 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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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 作 為 變 項 。 測 得 的 t 值 分 別 為 1 . 3 5 0 ( P

值 = 0 . 2 1 0 )  、 0 . 3 6 7 ( P 值 = 0 . 7 2 2 )、 1 . 9 0 9 ( P 值 = 0 . 0 8 9 )。 在 9 5 %

信 賴 水 準 下 ， 其 P 值 的 顯 著 性 皆 大 於 α 值 ( . 0 5 )下 ， 表 示 實 驗

組 在「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指 數 」、「 s j f t 最 大 心 跳 率 」、「 s j f t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變 項 的 實 際 值 數 據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也 就 是 說，

實 驗 組 接 受 減 重 訓 練 後 ， 其 「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 並 無 產 生

顯 著 變 化 。 雖 然 實 驗 組 在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指 數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數 值 是 進 步 的 ， 減 重 前 的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指 數 為 1 0 . 6 49， 減

重 後 為 10.263，而 對 照 組 在 無 減 重 情 況 下，訓 練 前的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指 數 為 10.979， 訓 練 後 為 11.163， 數 值 呈現 小 幅 下

降 ， 經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檢 驗 減 重 訓 練 後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指 數 為 - 2 . 6 2 6 ( P 值 = 0 . 0 1 7 )， 達 顯 著 的 差 異 。 這 與

o m a s 等 人 （ 1989 年 ） 所 報 告 的 相 似 。 在 SJFT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中 ， 曾 提 出 體 重 與 表 現 之 間 有 負 相 關 的 聯 結 ， 也 就 是 說 體 重

較 重 的 運 動 員，摔 擲 同 重 量 級 對 手 時 會 較 為 不 利，依 此 推 斷，

實 驗 組 之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指 數 進 步 ， 應 與 體 重 減 輕 有 關 。  

    許 多 柔 道 選 手 藉 由 急 速 減 重 的 方 式 ， 希 望 在 比 賽 前 3 - 5

天 減 輕 體 重 至 較 輕 的 量 級 ， 以 期 待 藉 此 獲 取 較 好 的 成 績 ， 但

是 根 據 S a w k a , Yo u n g , F r a n c e s c o n i , M u z a ,＆  P a n d o l f（ 1 9 8 5）

研 究 指 出 ， 急 速 減 重 方 式 ， 往 往 會 造 成 淨 體 重 的 流 失 ， 也 就

是 造 成 運 動 選 手 肌 肉 量 下 降 ， 同 時 使 運 動 表 現 的 能 力 降 低 ；

K l i n z i n g  ＆  K a r p o w i c z（ 1 9 8 6）研 究 也 指 出， 5 0 小 時 內 急 遽

降 低 5％ 體 重 的 受 試 者 ， 肌 肉 的 爆 發 力 、 肌 力 以 及 運 動 表 現  

普 遍 降 低 ， 且 達 顯 著 差 異 。  

    O o p i k ,  P a a s u k e ,  S i k k u ,  T i m p m a n n ,  M e d i j a i n e n  ＆ E r e l i n e

（ 1 9 9 6）的 研 究 指 出，三 天 內 減 去 體 重 5 . 1％ 至 5 . 8％ 的 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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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試 者 在 經 過 1 6 個 小 時 後，等 速 肌 力 的 表 現 比 減 重 前 低，且

經 過 1 6 個 小 時 的 回 復，運 動 能 力 還 無 法 恢 復 至 原 來 的 水 準 。 

    經 過 筆 者 的 研 究 與 以 往 的 研 究 互 相 比 較 ， 筆 者 發 現 ， 在

比 賽 前 3 天 進 行 急 速 的 減 輕 體 重 後 ， 往 往 會 造 成 運 動 選 手 的

淨 體 重 流 失 ， 導 致 運 動 選 手 的 肌 肉 量 、 肌 肉 的 爆 發 力 等 出 現

普 遍 降 低 的 情 形 ， 而 這 些 肌 肉 量 、 肌 肉 爆 發 力 的 降 低 ， 往 往

會 對 技 擊 類 運 動 的 表 現 造 成 影 響 。 而 沙 玲 莉 （ 2 0 0 2） 與 張 銀

霖 （ 2 0 0 6）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均 指 出 ， 在 比 賽 前 如 果 有 較 長 的 時

間 進 行 減 重 訓 練 ， 對 於 運 動 選 手 的 專 項 能 力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似

乎 微 乎 其 微 ， 甚 至 不 影 響 選 手 運 動 表 現 ， 不 會 妨 礙 選 手 奪 得

佳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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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分 析 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 ， 在 減 重 訓 練 前 後

產 生 的 體 重 、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及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變 化 。 以

中 學 男 子 選 手 2 0 人 為 研 究 對 象，在 減 重 前 後，以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進 行 體 重 及 身 體 組 成 之 變 化 分 析 ， 並 在 柔 道 訓 練 場 上 ，

實 施 柔 道 專 項 檢 測 。 運 動 結 束 後 ， 採 血 分 析 乳 酸 值 ， 判 斷 其

無 氧 能 力 及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 結 果 顯 示 經 過 賽 前 一 週 5％

的 急 速 減 重 ， 參 與 選 手 除 體 重 外 ， 其 他 變 項 如 身 體 組 成 、 無

氧 能 力 和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示 在 一 週 內 急 速 降

低 體 重 對 選 手 的 各 項 表 現 及 身 體 能 力 並 無 顯 著 的 改 變 ， 因 此

可 以 說 明，中 學 男 子 柔 道 選 手，在 一 週 內 急 速 減 重 5%可 以 同

時 維 持 其 運 動 能 力 與 專 項 能 力 。 因 此 ， 推 論 在 柔 道 運 動 競 賽

中 ， 賽 前 一 週 的 急 速 減 重 5％ ， 對 於 國 高 中 階 段 的 柔 道 選 手

是 屬 於 合 理 範 圍 內 。  



 51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在 賽 前 一 週 進 行 5％ 範 圍 內 的 減 重 訓

練 ， 對 於 國 高 中 階 段 選 手 是 屬 於 合 理 範 圍 ， 除 了 體 重 與 身 體

組 成 有 顯 著 變 化 之 外 ， 其 餘 無 氧 能 力 與 柔 道 專 項 運 動 能 力 ，

並 沒 有 出 現 明 顯 的 差 異 水 準 。 但 並 不 能 保 證 對 於 運 動 表 現 沒

有 影 響 ， 因 此 對 於 進 行 減 重 訓 練 的 選 手 ， 研 究 者 提 出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  

1、 依 據 美 國 大 學 運 動 協 會 （ N C A A） 的 規 定 ， 角 力 選 手 的 體

脂 肪 最 低 限 度 介 於 5 ％ ， 另 外 全 美 州 立 高 中 協 會 聯 合 會

（ N F H S）的 建 議 ， 高 中 男 子 角 力 選 手 的 體 脂 肪 最 低 限 度 為 7

％ ， 低 於 7％ 時 ， 不 應 再 減 少 體 脂 肪 ， 而 應 適 當 減 低 水 份 。

雖 然 這 是 對 於 角 力 選 手 的 建 議 ， 但 柔 道 同 屬 於 技 擊 類 競 賽 項

目 ， 也 應 參 考 此 份 建 議 做 減 重 訓 練 依 據 。  

2、不 要 透 過 藥 物 來 進 行 減 重，藥 物 對 於 發 育 中 的 國 高 中 選 手

的 身 體 傷 害 很 大 ， 甚 至 會 殘 害 選 手 的 運 動 生 命 。  

    柔 道 運 動 是 一 項 以 體 重 分 級 的 的 競 賽 運 動 ， 要 如 何 讓 選

手 在 合 理 的 減 重 訓 練 課 程 中 ， 達 到 安 全 、 適 當 並 且 不 影 響 選

手 的 健 康 與 運 動 表 現 的 減 重 ， 是 每 一 位 選 手 與 教 練 必 修 的 重

要 課 題 ， 而 如 何 去 界 定 賽 前 減 重 的 合 理 範 圍 、 訓 練 方 式 等 相

關 議 題 ， 都 需 要 未 來 再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與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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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題目：中學男子柔道選手降 減重期間無氧能力之分析  
研究者：陳俊卿  
聯絡電話： 0 4 - 2 6 6 5 1 3 6 8  手機： 0 9 3 3 4 6 1 3 0 5  
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持續性的專長運動訓練與飲食

控制對柔道選手體重、身體組成及無氧能 力的變 化。

實驗次數共 2  次 ;為了使實驗能順利進行，除了我們
的充分準備外，更需要你的瞭解並同意配合下列事

項：  
一、  實驗時間：民國 9 9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二、  實驗地點：台中縣立后綜高中 (柔道教室 )  
三、  測 驗 當 天 請 穿 著 柔 道 衣，並 請 提 前 2 0  分 到 達 ，
測試前二小時進食完畢。  
本研究需要你的參與和合作才能進 行，如你願意參予

本研究，  
請在下欄填寫基本資料，表示願意遵守同 意書內 容。 
謝謝你的合作與協助！  
自願者簽名：               班級：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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